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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９〕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加快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

坚持放管结合、并重,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

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落实监管责任,

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加快构建权责明

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

监管体系,形成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

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切实管出公平、管出

效率、管出活力,促进提高市场主体竞争力和市

场效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依法监管.坚持权责法定、依法行政,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规范监管行为,推进事中

事后监管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公平公正.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坚决

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法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确保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

公开透明.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全面推进政府监管规则、标准、过程、结果

等依法公开,让监管执法在阳光下运行,给市场

主体以稳定预期.

分级分类.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和风险程度,

区分一般领域和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涉及安

全的重要领域,分别确定监管内容、方式和频

次,提升事中事后监管精准化水平.对新兴产业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

科学高效.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在事中事

后监管中的作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监

管创新,努力做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本最

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

寓管于服.推进政府监管与服务相互结合、

相互促进,坚持行 “简约”之道,做到程序、要

件等删繁就简、利企便民,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夯实监管责任

(三)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要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和 “三定”规定明确的监管职责和监管事

项,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做到监管全覆

盖,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各部门对负责审批或指导实施的行政许可事

项,负责事中事后监管;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的,要加强审管衔接,把监管责任落到实

处,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对已经取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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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主管部门负责事中事后

监管;对下放审批权的事项,要同时调整监管层

级,确保审批监管权责统一;对审批改为备案的

事项,主管部门要加强核查,对未经备案从事相

关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依法予以查处;对没有专

门执法力量的行业和领域,审批或主管部门可通

过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会同相关综合执

法部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综合执法部门要

积极予以支持.

(四)厘清监管事权.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在

规则和标准制定、风险研判、统筹协调等方面的

作用,指导本系统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对涉及面

广、较为重大复杂的监管领域和监管事项,主责

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建

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省级人民政府要统筹制定

本行政区域内监管计划任务,指导和督促省级部

门、市县级人民政府加强和规范监管执法;垂直

管理部门要统筹制定本系统监管计划任务,并加

强与属地政府的协同配合.市县级人民政府要把

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公正监管上,维护良好的市场

秩序.

三、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

(五)健全制度化监管规则.各部门要围绕

服务企业发展,分领域制订全国统一、简明易行

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开,以科学合理

的规则标准提升监管有效性,降低遵从和执法成

本.对边界模糊、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和标

准,要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要结合权责清

单编制,在国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

目录清单基础上,全面梳理各级政府和部门职责

范围内的监管事项,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对象、

监管措施、设定依据、处理方式等内容,纳入国

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统一管理并动态更新,

提升监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强化竞争政策的

基础性地位,落实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

快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

和做法.

(六)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完善各

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市场主体应当执

行的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安全标准、产品标

准,严格依照标准开展监管.精简整合强制性标

准,重点加强安全、卫生、节能、环保等领域的

标准建设,优化强制性标准底线.鼓励企业、社

会团体制定高于强制性标准的标准,开展标准自

我声明公开并承诺执行落实,推动有关产品、技

术、质量、服务等标准与国际接轨互认.适应新

经济新技术发展趋势,及时修订调整已有标准,

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标准的研究制定.加强质量认

证体系建设,对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的

产品依法实施强制性认证.

四、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

(七)深入推进 “互联网＋监管”.依托国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联通汇聚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重要监

管平台数据,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投诉举

报、第三方平台等数据,加强监管信息归集共

享,将政府履职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检查、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等信息以及司法判决、违法失信、

抽查抽检等信息进行关联整合,并归集到相关市

场主体名下.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对风

险的跟踪预警.探索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

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提升监管精

准化、智能化水平.

(八)提升信用监管效能.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标识,依法依规建立权威、统一、可查询

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大力推行信用承诺制度,

将信用承诺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推进信用分

级分类监管,依据企业信用情况,在监管方式、

抽查比例和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规范认

定并设立市场主体信用 “黑名单”,建立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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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与自然人信用挂钩机制,强化跨行业、跨领

域、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对失信主体在行业准

入、项目审批、获得信贷、发票领用、出口退

税、出入境、高消费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建立

健全信用修复、异议申诉等机制.在保护涉及公

共安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

的前提下,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

息,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信用查询服务.

(九)全面 实 施 “双 随 机、一 公 开”监 管.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实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开,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原则上

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 “双随机、一公

开”的方式进行.不断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相关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健全跨部门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将更多事项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

范围.将随机抽查的比例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

查对象的信用等级、风险程度挂钩,对有不良信

用记录、风险高的要加大抽查力度,对信用较

好、风险较低的可适当减少抽查.抽查结果要分

别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

网站、国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等全面进行公

示.

(十)对重点领域实行重点监管.对直接涉

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

域,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的重点监管,强化全过

程质量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落实

生产、经营、使用、检测、监管等各环节质量和

安全责任,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对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建立健全

以产品编码管理为手段的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地方各级

政府可根据区域和行业风险特点,探索建立重点

监管清单制度,严格控制重点监管事项数量,规

范重点监管程序,并筛选确定重点监管的生产经

营单位,实行跟踪监管、直接指导.

(十一)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对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按照鼓励创新

原则,留足发展空间,同时坚守质量和安全底

线,严禁简单封杀或放任不管.加强对新生事物

发展规律研究,分类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

对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要引导其健康规范发

展;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一定的 “观察期”,

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或处置;对潜在风险大、

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严格监管;对非法经

营的,坚决依法予以查处.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

监管,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

(十二)依法开展案件查办.对监管中发现

的违法违规问题,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处

罚、联合惩戒、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手段,依法

进行惩处.对情节轻微、负面影响较小的苗头性

问题,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主要采取约谈、

警告、责令改正等措施,及时予以纠正.对情节

和后果严重的,要依法责令下架召回、停工停产

或撤销吊销相关证照,涉及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建立完善违法严惩制度、惩罚性赔

偿和巨额罚款制度、终身禁入机制,让严重违法

者付出高昂成本.

五、构建协同监管格局

(十三)加强政府协同监管.加快转变传统

监管方式,打破条块分割,打通准入、生产、流

通、消费等监管环节,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

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互联、

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深化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在其他具备条件的领域也要积极

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

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

法队伍,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乡镇街

道延伸下沉,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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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

(十四)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市场

主体首负责任制,促使市场主体在安全生产、质

量管理、营销宣传、售后服务、诚信纳税等方面

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义务.督促涉及公众健

康和安全等的企业建立完善内控和风险防范机

制,落实专人负责,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加强内

部安全检查.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强年

报公示,推行 “自我声明＋信用管理”模式,推

动企业开展标准自我声明和服务质量公开承诺.

加快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制度,切实

保障公众知情权.

(十五)提升行业自治水平.推动行业协会

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

业道德准则,规范会员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规划和政策法规,制定

发布行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

权益保护、纠纷处理、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

等方面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或参与公

益诉讼、专业调解工作.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评奖、认证等行为.

(十 六)发 挥 社 会 监 督 作 用.建立 “吹哨

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

保护.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优化政府投诉举

报平台功能,力争做到 “一号响应”.依法规范

牟利性 “打假”和索赔行为.培育信用服务机

构,鼓励开展信用评级和第三方评估.发挥会

计、法律、资产评估、认证检验检测、公证、仲

裁、税务等专业机构的监督作用,在监管执法中

更多参考专业意见.强化舆论监督,持续曝光典

型案件,震慑违法行为.

六、提升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

(十七)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处罚.对涉企

现场检查事项进行全面梳理论证,通过取消、整

合、转为非现场检查等方式,压减重复或不必要

的检查事项,着力解决涉企现场检查事项多、频

次高、随意检查等问题.清理规范行政处罚事

项,对重复处罚、标准不一、上位法已作调整的

事项及时进行精简和规范.加强行政执法事项目

录管理,从源头上减少不必要的执法事项.健全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合理确定裁量范

围、种类和幅度,严格限定裁量权的行使.禁止

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

(十八)全面推进监管执法公开.聚焦行政

执法的源头、过程、结果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建立统一的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按照 “谁执法谁公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

行政执法职责、依据、程序、结果等都应对社会

公开.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

定、送达执行等全过程进行记录,做到全程留痕

和可回溯管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必须经过法制

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

决定.

(十九)健全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办法.全

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促进监管执法

部门和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廉洁自律、公平公正

执法.对忠于职守、履职尽责的,要给予表扬和

鼓励;对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监管职责

的,严肃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

依法处理.加快完善各监管执法领域尽职免责办

法,明确履职标准和评判界线,对严格依据法律

法规履行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出现问题的,应结

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

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符

合条件的要予以免责.

七、强化组织保障

(二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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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

照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实和强化监

管责任,科学配置监管资源,鼓励基层探索创

新,细化实化监管措施,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秩

序.将地方政府公正监管水平纳入中国营商环境

评价指标体系.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对本意见落实

工作的跟踪督促,确保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实到

位.

(二十一)加强法治保障.按照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的要求,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和经济社会发

展变化,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立改废释

工作,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加

强监管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建立监管部门、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间案情通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

标准和程序.

(二十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快建设高

素质、职业化、专业化的监管执法队伍,扎实做

好技能提升工作,大力培养 “一专多能”的监管

执法人员.推进人财物等监管资源向基层下沉,

保障基层经费和装备投入.推进执法装备标准化

建设,提高现代科技手段在执法办案中的应用水

平.

国　务　院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４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形势下,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

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积

极实施全民健身行动,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

见.

一、深化 “放管服”改革,释放发展潜能

(一)深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各协

会主办的体育赛事活动资源、培训项目等,符合

条件的都要通过公开方式交由市场主体承办.鼓

励将赛事活动承办权、场馆运营权等通过产权交

易平台公开交易. (体育总局和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以下除特别指出的外均需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不再列出)

(二)完善赛事管理服务机制.制定体育赛

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引,明确举办基本条

件、标准、规则和各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建立

跨部门的体育赛事活动综合服务机制或例会制

度.开发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许可预受理系统,为

赛事活动承办方申请许可提供便利.改进商业性

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管理措施. (体育总局、公

安部负责)

(三)深化场馆运营管理改革.鼓励各地推

进公共体育场馆 “改造功能、改革机制”工程.

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第三方企业运营,

不宜单独设立事业单位管理.支持职业体育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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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场场馆优先改革.(体育总局负责)

(四)推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

围绕可利用的水域、空域、森林、草原等自然资

源,综合考虑生态、防洪、供水安全等因素,分

类制定允许开展的体育赛事活动目录,明确申请

条件和程序.推动自行车、运动船艇、滑雪板等

体育器材装备的公路、铁路、水运、民航便利化

运输.(体育总局、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林草局、铁

路局、民航局、空管办负责)

二、完善产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

(五)落实已有税费政策.体育企业符合现

行政策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小微企业财税优惠等政策.体育场馆自

用的房产和土地,可按规定享受有关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优惠.鼓励通过谈判协商、参与市

场化交易等方式,确定体育场馆及健身休闲设施

使用电气热的价格.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

改革委、能源局负责)

(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体育赛事转

播权市场化运营.建立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标准、

完善评估制度.支持各类体育协会采用冠名、赞

助、特许经营等方式开发其无形资产. (体育总

局、财政部负责)

(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开展体育企业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质押贷

款创新.引导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体育企

业纳入支持范围.支持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发行

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

相关保险产品.(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负责)

三、促进体育消费,增强发展动力

(八)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完善体育市场主

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加大对体育市场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体育市场秩序.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九)出台鼓励消费政策.鼓励各地采取灵

活多样的市场化手段促进体育消费,丰富群众性

体育赛事活动、优化参赛体验.推动公共体育场

馆延长开放时间,鼓励开发健身产品、提供体育

培训服务.(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负责)

(十)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以体育产业

规划、城市体育用地供给、社区体育设施配套、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等为条件,确定一批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负责)

(十一)培养终身运动习惯.实施全民健身

行动,努力打造百姓身边的健身组织和 “１５分

钟健身圈”.推行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制度,根据

不同项目、年龄段特点,制定专业和业余统一的

等级标准,培养健身技能,增强体育消费粘性,

激活健身培训市场.探索实行学生运动技能标准

达标评定制度,推动每名学生熟练掌握至少１项

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广泛开展各级学校体育联

赛.(体育总局、教育部负责)

四、建设场地设施,增加要素供给

(十二)优化体育产业供地.各地区在编制

国土空间规划时要统筹考虑体育用地布局,在安

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加大对体育产业新增建

设用地的支持力度.利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存量

房产、土地兴办体育产业,符合 «划拨用地目

录»的可按划拨方式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 «划

拨用地目录»的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鼓励

各地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 “四

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土地发展体育

产业.(自然资源部、林草局负责)

(十三)因地制宜建设体育设施.鼓励各类

市场主体利用工业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

既有建筑及屋顶、地下室等空间建设改造成体育

设施,并允许按照体育设施设计要求,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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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使用功能、租赁期限、车位配比及消防等土

地、规划、设计、建设要求,实行在五年内继续

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

策.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足球

场、篮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投资建设并依法按约定享受相应权益.已交

付的体育设施由体育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确保落

实体育用途. (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

别负责)

(十四)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力度.组织

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全国

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发展改革委、

体育总局负责)

(十五)挖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

在政策范围内采取必要激励机制,支持中小学对校

园体育场地设施进行社会通道改造,在课余时间和

节假日向社会开放;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也应保证

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本校师生开放;新建的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应在规划设计时,创造向社会开放的

条件;鼓励以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运营管

理.严格执行学校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校园安全.

(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体育总局、自然资源

部负责)

(十六)规范体育场馆公共安全服务供给.

建立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制定相关安保

标准,分级分类明确体育赛事安全设施和安保人

员装备配备要求,推动安保业务市场化、专业化

发展.到２０２２年,大型体育场馆全部完成安保

等级评价.(公安部、体育总局负责)

五、加强平台支持,壮大市场主体

(十七)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带动作用.研究

设立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中国体育

产业投资基金.以省为单位制定政府购买公共体

育服务目录和标准. (体育总局、财政部、发展

改革委和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

(十八)建设体育产业发展平台.促进各类

体育组织与体育企业合作,打造一批知名企业和

自主品牌.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体育企业服务平

台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开展全国

体育科技创新大赛. (体育总局、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负责)

(十九)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体育社会

组织符合直接登记条件的,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

法办理登记.重点扶持一批运行良好、积极作为

的基层体育组织.(体育总局、民政部负责)

六、改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

(二十)提升体育服务业比重.大力培育健

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体育经纪、体育

培训等服务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延伸产业链

条.力争到２０２２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

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６０％.加强体育服务业

质量监测.(体育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二十一)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发展.

推动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

体育制造领域应用.鼓励体育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联合创建体育用品研发制造中心. (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负责)

(二十二)推动体育赛事职业化.着力发展

现有职业联赛,鼓励有条件的运动项目举办职业

赛事,合理构建职业联赛分级制度.支持成立各

类职业联盟.支持校际体育赛事发展,探索商业

化运营模式.发展体育经纪人队伍,挖掘体育明

星市场价值.(体育总局、教育部负责)

(二十三)加快发展冰雪产业.促进冰雪产

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合理规划、广泛调动社

会力量投资建 设 冰 雪 运 动 场 地 设 施.力 争 到

２０２２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８０００亿元,推动

实现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体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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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二十四)大力发展 “互联网＋体育”.推动

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体育消费服务.支持以冰雪、

足球、篮球、赛车等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的智能

体育赛事发展.(体育总局负责)

七、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协调发展

(二十五)打造体育产业增长极.以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等区域为重点发展

体育产业,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城

市.引导在京的全国性体育组织落户河北雄安新

区,支持京津体育科研院所、体育高科技企业到

河北开展技术研发、中试和产业化生产. (体育

总局、发展改革委和相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

(二十六)促进区域特色体育产业发展.以

资源禀赋为依托,引导足球、冰雪、山地户外、

水上、汽车摩托车、航空等运动项目产业合理布

局.分项目制定新一轮产业发展规划,加强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地开发一批以攀岩、皮划

艇、滑雪、滑翔伞、汽车越野等为代表的户外运

动项目.支持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区大

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

负责)

(二十七)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以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发起组建国际体育产

业联盟.推动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马拉

松、自行车、帆船、汽车拉力赛等系列体育赛

事.(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外交部负责)

八、实施 “体育＋”行动,促进融合发展

(二十八)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将体育产业

发展核心指标纳入全国卫生城市评选体系.鼓励

医院培养和引进运动康复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

指导,推动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

模式.完善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体系,将相关指标

纳入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围.为不同人群提供有

针对性的运动健身方案或运动指导服务,推广科

学健身,提升健身效果.加强针对老年群体的非

医疗健康干预,普及健身知识,组织开展健身活

动.(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体育总局负责)

(二十九)鼓励体旅融合发展.探索将体育

旅游纳入旅游度假区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实施体

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规范和引

导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将登山、徒步、越野跑

等体育运动项目作为发展森林旅游的重要方向.

(文化和旅游部、林草局、发展改革委、体育总

局负责)

(三十)加快体教融合发展.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进专业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体

育培训机构等为学校体育课外训练和竞赛提供指

导.鼓励各地将体育基地、运动营地等纳入青少

年研学基地.完善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和竞赛体

系,支持学校与体育部门建立运动员共同培养机

制.以游泳、田径等项目为试点,将教育部门主

办的符合要求的赛事纳入运动员技术等级评定体

系.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将其纳入

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部、体

育总局负责)

九、强化示范引领,打造发展载体

(三十一)鼓励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支持

推出一批体育特色鲜明、服务功能完善、经济效

益良好的综合体项目,稳步推进建设一批规划科

学、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负责)

(三十二)加强体育产业基地建设与管理.

推动形成一批运转良好、带动能力强的国家体育

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 (体育总

局负责)

(三十三)探索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建设.

培育一批试验区,鼓励和引导各地在体制机制、

主体培育、融合发展等方面探索实践.利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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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设立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负责)

十、夯实产业基础,提高服务水平

(三十四)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养.鼓励普

通高校、职业院校设置体育产业相关专业,形成

有效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完善教练员水平评价制度. (教育部、体育总局

负责)

(三十五)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开展体

育产业统计监测,到２０２２年,基本形成及时、

全面、准确的体育产业数据定期发布机制. (体

育总局、统计局负责)

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本意见落实

情况的跟踪督促.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

加强协同联动.各地区要建立相关协调机制,强

化政策衔接,做到思想重视、责任到位、措施有

力、确保实效.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

促 进 转 型 升 级 的 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４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猪肉是

我国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发展生猪生

产,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

来,我国养猪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但产业

布局不合理、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

然突出,一些地方忽视甚至限制养猪业发展,猪

肉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和猪价大幅波动时有发

生.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业的短板和

问题进一步暴露,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下降较

多,产能明显下滑,稳产保供压力较大.为稳定

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增强猪肉供应保障能

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

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

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

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

求,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二)发展目标.生猪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稳步提升,稳产保供的约束激励机制和

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带动中小养猪场 (户)

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猪肉供应保障

能力持续增强,自给率保持在 ９５％ 左右.到

２０２２年,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养殖规

模化率达到５８％左右,规模养猪场 (户)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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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８％以上.到２０２５年,产业素

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６５％以上,规

模养猪场 (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５％以上.

(三)省负总责.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

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负总

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规划引导,出台专门政策,在养殖用

地、资金投入、融资服务、基层动物防疫机构队

伍建设等方面优先安排、优先保障.生猪主产省

份要积极发展生猪生产,做到稳产增产;主销省

份要确保一定的自给率.各地区要增强大局意

识,把握发展阶段,尊重市场规律,不得限制养

猪业发展;严格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尽

快将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切实做好生猪稳

产保供工作.

二、稳定当前生猪生产

(四)促进生产加快恢复.继续实施种猪场

和规模养猪场 (户)贷款贴息政策,期限延长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并将建设资金贷款纳入贴

息范围.对２０２０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

规模养猪场 (户)和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 (户)

异地重建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加强动物防疫、环

境控制等设施建设.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

生产扶持力度.省级财政要落实生猪生产稳定专

项补贴等措施,对受影响较大的生猪调出大县的

规模养猪场 (户)给予临时性生产补助,稳定能

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

生猪产业发展,不得对养猪场 (户)和屠宰加工

企业盲目限贷、抽贷、断贷.省级农业信贷担保

公司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基础上,要把支持恢复生

猪生产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对发生过疫情及扑

杀范围内的养猪场 (户),提供便利、高效的信

贷担保服务.

(五)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严格依法依

规科学划定禁养区,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

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超

范围划定禁养区.各地区要深入开展自查,对超

越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划定的禁养区立即进行调

整.对禁养区内 确 需 关 停 搬 迁 的 规 模 养 猪 场

(户),地方政府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各省

(区、市)要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底前将自查结果及

调整后的禁养区划定情况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

村部备核.

(六)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

进一步细化便捷措施,保障符合条件的种猪和仔

猪调运,不得层层加码禁运限运.优化种猪跨省

调运检疫程序,重点检测非洲猪瘟,对其他病种

开展风险评估,简化实验室检测,降低调运成

本.将仔猪及冷鲜猪肉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

色通道”政策范围.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前,对整

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

行费.

(七)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进一步压实

政府、部门和生猪产业各环节从业者责任,不折

不扣落实疫情监测排查报告、突发疫情应急处

置、生猪运输和餐厨废弃物监管等现行有效防控

措施,确保疫情不反弹,增强养殖信心.坚持疫

情日报告制度,严格实施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

对瞒报、迟报疫情导致疫情扩散蔓延的,从严追

责问责.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加

快补助资金发放,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

年结算发放一次.对财政困难的县市,省级财政

要加大对扑杀补助的统筹支持力度,降低或取消

县市级财政承担比例.

(八)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加大生猪生产统

计调查频次,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及时有效支

撑.建立规模养猪场 (户)信息备案管理和生产

月度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生猪生产形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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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化分析预警,定期发布市场动态信息,引

导生产,稳定预期.

(九)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认真执行 «缓解

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严格落实

中央和地方冻猪肉储备任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

的社会冷库资源参与猪肉收储.合理把握冻猪肉

储备投放节奏和力度,多渠道供应销售猪肉,确

保重要节假日猪肉市场有效供应,保持猪肉价格

在合理范围.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加快发展禽肉、牛羊肉等替代肉品生产.统

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保

障市场供应.

三、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

(十)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按照 “放

管服”改 革 要 求,对 新 建、改 扩 建 的 养 猪 场

(户)简化程序、加快审批.有条件的地方要积

极支持新建、改扩建规模养猪场 (户)的基础设

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规模养猪场

(户)提升设施装备条件.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标

准化示范创建,在全国创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高质量标准化示范场.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种类范围,支持养猪场 (户)购置自动饲

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

备.

(十一)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 (户)发展.

鼓励有意愿的农户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各地区要

创新培训形式,帮助中小养猪场 (户)提高生产

经营管理水平.鼓励各地区通过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等方式,支持中小养猪场 (户)改进设施装

备条件.发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

作用,通过统一生产、统一营销、技术共享、品

牌共创等方式,与中小养猪场 (户)形成稳定利

益共同体.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采取多种方

式服务中小养猪场 (户).对散养农户要加强指

导帮扶,不得以行政手段强行清退.

(十二)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强现代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

划,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提高良种供应能力.

加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投入,推动核心育种场建

设与生猪产能相适应,支持地方猪保种场、保护

区和基因库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猪种保

护与开发.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推广人工授精技

术,积极支持养猪场 (户)购买优良种猪精液.

推进生猪养殖抗菌药物减量使用,实施促生长抗

菌药物退出计划,研发和推广替代产品.加快推

进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推广普及智能养猪装

备,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十三)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继续

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将符合条件的非畜牧

大县纳入实施范围.推行种养结合,支持粪肥就

地就近运输和施用,配套建设粪肥田间贮存池、

沼液输送管网、沼液施用设施等,打通粪肥还田

通道.各地区要建立健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体

系,及时足额落实地方补助资金,确保无害化处

理企业可持续运行.

(十四)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统筹

资源环境条件,引导生猪养殖向环境容量大的地

区转移,支持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全产业链布局.

鼓励生猪主销省份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

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

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发挥生

猪调出大县支撑保障作用,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

的支持力度,增加奖励资金规模,优化生猪调出

大县动态调整机制,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和流通基

础设施建设.

四、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十五)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统筹做好

非洲猪瘟以及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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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加强疫病防控技术培训和分类指导,提升养

猪场 (户)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加快实施分区防

控,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和企业建设无疫区和无疫小区.

(十六)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公

共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支持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完善设施装备,改善基层兽医实验室疫病

检测条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第三方检测服务

机构,推行政府购买社会化兽医服务.指导督促

生产经营主体配备检测设施装备,提升自检能

力.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检

疫规程,认真履职尽责.严肃查处不检疫就出证

或无正当理由拒绝检疫出证等违规行为.

(十七)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依托

现有机构编制资源,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中,结合建立执法事项清单,落实动物防疫

执法责任,突出强化动物防疫执法力量.加强乡

镇畜牧兽医站建设,配备与养殖规模和工作任务

相适应的防疫检疫等专业技术人员,县级畜牧兽

医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必要时采取措施增

强工作力量.地方财政要保障工作经费和专项业

务经费,改善设施装备条件,落实工资待遇和有

关津贴,确保基层动物防疫、检疫和监督工作正

常开展.

五、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

(十八)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引导生猪

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鼓励生猪就地就

近屠宰,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畅衔接.开

展生猪屠宰标准化创建,加快小型生猪屠宰厂

(场)点撤停并转.严格执行生猪屠宰环节非洲

猪瘟自检和驻场官方兽医制度,对不符合检疫检

测要求的屠宰厂 (场),要依法限期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责令关停.鼓励生猪调出大县建设屠宰

加工企业和洗消中心,在用地、信贷等方面给予

政策倾斜.

(十九)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顺应猪肉

消费升级和生猪疫病防控的客观要求,实现 “运

猪”向 “运肉”转变,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

(区、市)调运.加强大区域内生猪产销衔接,

生猪主销省份要主动与主产省份建立长期稳定的

供销关系,实现大区域内供需大体平衡,除种猪

和仔猪外,原则上活猪不跨大区域调运.推行猪

肉产品冷链调运,加快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

体系,实现 “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

冷鲜上市”.冷链物流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

格与工业同价,降低物流成本.加强猪肉消费宣

传引导,提高冷鲜肉消费比重.

(二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

构建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有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网络.鼓励屠宰企业建设标准化预冷集配

中心、低温分割加工车间、冷库等设施,提高生

猪产品加工储藏能力.鼓励屠宰企业配备必要的

冷藏车等设备,提高长距离运输能力.鼓励生猪

产品主销区建设标准化流通型冷库、低温加工处

理中心、冷链配送设施和冷鲜肉配送点,提高终

端配送能力.

六、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二十一)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

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

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

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等纳入

抵质押物范围.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立足自身职能

定位,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为生

猪生产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二十二)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各地区要遵

循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客观要求,在编制国土

空间规划时,合理安排新增生猪养殖用地.完善

设施农用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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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１５亩上限,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

要.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 “四荒地”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发展生猪生产,各

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支持政策措施.

(二十三)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

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严

格落实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督促养猪场 (户)、屠宰加工企业等市场主

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强对畜牧兽医

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依法查处生猪养殖、运

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按

照职责分工,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

省 (区、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

报国务院.明年国务院将适时开展生猪生产和供

应情况督查,督查情况通报各地区.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令

第　２７　号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予以发布,自２０１９年７

月３０日起施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７年修订)»鼓励类和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发布的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２０１７年修

订)»同时废止.

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立峰

商 务 部 部 长　　钟 山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２０１９年版)

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一、农、林、牧、渔业

１．木本食用油料、调料和工业原料的种植

及开发、生产

２．绿色、有机蔬菜 (含食用菌、西甜瓜)、

干鲜果品、茶叶栽培技术开发、种植及产品生产

３．酿酒葡萄育种、种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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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啤酒原料育种、种植、生产

５．糖料、果树、牧草等农作物栽培新技术

开发及产品生产

６．高产高效青贮饲料专用植物新品种培育

及开发

７．花卉生产与苗圃基地的建设、经营

８．橡胶、油棕、剑麻、咖啡种植

９．中药材种植、养殖

１０．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有机肥料资

源的开发、生产

１１．森林资源培育 (速生丰产用材林、竹

林、油茶等经济林、珍贵树种用材林等)

１２．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技术开发与应用

１３．水产苗种繁育 (不含我国特有的珍贵优

良品种)

１４．防治荒漠化、水土保持和国土绿化等生

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经营

１５．水产品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工厂化水

产养殖、生态型海洋增养殖

二、采矿业

１６．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矿井瓦斯

利用

１７．提高原油采收率 (以工程服务形式)及

相关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１８．物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等

石油勘探开发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１９．提高矿山尾矿利用率的新技术开发与应

用及矿山生态恢复技术的综合应用

２０．我国紧缺矿种 (如钾盐、铬铁矿等)的

勘探、开采和选矿

三、制造业

(一)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１．安全高效环保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含蛋

氨酸),动物促生长用抗菌药物替代产品开发、

生产

２２．水产品加工、贝类净化及加工、海藻保

健食品开发

２３．蔬菜、干鲜果品、禽畜产品加工

２４．生物乙醇 (不含粮食转化乙醇)的开

发、生产

(二)食品制造业

２５．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及保健食品的开发、

生产

２６．针对老龄人口和改善老龄人口生活品质

的营养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配方食品的开

发、生产

２７．烘焙食品 (含使用天然可可豆的巧克力

及其制品)、方便食品及其相关配料的开发、生

产

２８．森林食品加工

２９．天然食品添加剂、调味品、发酵制品、

天然香料新技术开发、生产

３０．无菌液态食品包装材料的开发、生产

(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３１．果蔬饮料、蛋白饮料、茶饮料、咖啡饮

料、植物饮料的开发、生产

(四)纺织业

３２．采用编织、非织造布复合、多层在线复

合、长效多功能整理等高新技术生产轻质、高

强、耐高/低温、耐化学物质、耐光等多功能化

的产业用纺织品

３３．采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装备的高档织

染及后整理加工

３４．符合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与环保要求的

特种天然纤维 (包括山羊绒等特种动物纤维、竹

纤维、麻纤维、蚕丝、彩色棉花等)产品加工

３５．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

(五)纺织服装、服饰业

３６．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服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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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功能性特种服装生产

(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３８．皮革和毛皮清洁化技术加工

３９．皮革后整饰新技术加工

４０．皮革废弃物综合利用

(七)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４１．林业三剩物, “次、小、薪”材、废旧

木材和竹材的综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生

产,木竹材生产污染控制治理、细微颗粒物减排

与粉尘防爆技术开发与应用

(八)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４２．高档地毯、刺绣、抽纱产品生产

(九)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４３．酚油加工、洗油加工、煤沥青高端化利

用 (不含改质沥青)

(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４４．聚氯乙烯和有机硅新型下游产品开发、

生产

４５．合成材料的配套原料:过氧化氢氧化丙

烯法环氧丙烷、过氧化氢氧化氯丙烯法环氧氯丙

烷、萘二甲酸二甲酯 (NDC)、１,４－环己烷二

甲醇 (CHDM)、５万吨/年及以上丁二烯法己二

腈、己二胺、高性能聚氨酯组合料生产

４６．高碳α烯烃共聚茂金属聚乙烯等高端聚

烯烃的开发、生产

４７．合成纤维原料:尼龙６６盐、１,３－丙二

醇生产

４８．差别化、功能性聚酯 (PET)的连续共

聚改性 [阳离子染料可染聚酯 (CDP、ECDP)、

碱溶 性 聚 酯 (COPET)、高 收 缩 聚 酯 (HSＧ

PET)、阻燃聚酯、低熔点聚酯等],熔体直纺在

线添加等连续化工艺生产差别化、功能性纤维

(抗静电、抗紫外、有色纤维等),智能化、超仿

真等差别化、功能性聚酯 (PET)及纤维生产,

腈纶、锦纶、氨纶、粘胶纤维等其他化学纤维品

种的差别化、功能性改性纤维生产

４９．合成橡胶:聚氨酯橡胶、丙烯酸酯橡

胶、氯醇橡胶,以及氟橡胶、硅橡胶等特种橡胶

生产

５０．工程塑料及塑料合金:６万吨/年及以

上非光气法聚碳酸酯 (PC)、聚甲醛、聚苯硫

醚、聚醚醚酮、聚酰亚胺、聚砜、聚醚砜、聚芳

酯 (PAR)、聚苯醚、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T)、聚酰胺 (PA)及其改性材料、液晶聚

合物等产品生产

５１．精细化工:催化剂新产品、新技术,染

(颜)料商品化加工技术,电子化学品和造纸化

学品,皮革化学品 (N－N二甲基甲酰胺除外),

油田助剂,表面活性剂,水处理剂,胶粘剂、密

封胶,无机纤维、无机纳米材料生产,颜料包膜

处理深加工

５２．水性油墨、电子束固化紫外光固化等低

挥发性油墨、环保型有机溶剂生产

５３．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单离香料生产

５４．高性能涂料,高固体份、无溶剂涂料及

配套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及配套水性树脂生产

５５．高性能氟树脂、氟膜材料,医用含氟中

间体,环境友好型含氟制冷剂、清洁剂、发泡剂

生产

５６．氢燃料生产、储存、运输、液化

５７．大型、高压、高纯度工业气体 (含电子

气体)的生产和供应

５８．从磷化工、铝冶炼中回收氟资源生产

５９．林业化学产品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生

产

６０．环保用无机、有机和生物膜开发、生产

６１．新型肥料开发、生产:高浓度钾肥、复

合型微生物接种剂、复合微生物肥料、秸杆及垃

圾腐熟剂、特殊功能微生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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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农药新品种、

新剂型、专用中间体、助剂的开发、生产,以及

相关清洁生产工艺的开发与应用、定向合成法手

性和立体结构农药生产、乙基氯化物合成技术

６３．生物农药及生物防治产品开发、生产:

微生物杀虫剂、微生物杀菌剂、农用抗生素、生

物刺激素、昆虫信息素、天敌昆虫、微生物除草

剂

６４．废气、废液、废渣综合利用和处理、处

置

６５．有机高分子材料生产:飞机蒙皮涂料、

稀土硫化铈红色染料、无铅化电子封装材料、彩

色等离子体显示屏专用系列光刻浆料、小直径大

比表面积超细纤维、高精度燃油滤纸、锂离子电

池隔膜、表面处理自我修复材料、超疏水纳米涂

层材料

(十一)医药制造业

６６．新型化合物药物或活性成份药物的生产

(包括原料药和制剂)

６７．氨基酸类:发酵法生产色氨酸、组氨

酸、蛋氨酸等生产

６８．新型抗癌药物、新型心脑血管药及新型

神经系统用药的开发、生产

６９．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的新型药物生产

７０．艾滋病疫苗、丙肝疫苗、避孕疫苗及宫

颈癌、疟疾、手足口病等新型疫苗生产

７１．海洋药物的开发、生产

７２．药品制剂:采用缓释、控释、靶向、透

皮吸收等新技术的新剂型、新产品生产

７３．新型药用辅料的开发、生产

７４．动物专用抗菌原料药生产 (包括抗生

素、化学合成类)

７５．兽用抗菌药、驱虫药、杀虫药、抗球虫

药新产品及新剂型生产

７６．新型诊断试剂的开发、生产

７７．疫苗、细胞治疗药物等生产用新型关键

原材料、大规模细胞培养产品的开发、生产

７８．新型药用包装材料与技术的开发、生产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化学稳定性好、可降解,

具有避光、高阻隔性的功能性材料,气雾剂、粉

雾剂、自我给药、预灌封、自动混药等新型包装

给药系统及给药装置)

(十二)化学纤维制造业

７９．差别化化学纤维及芳纶、碳纤维、高强

高模聚乙烯、聚苯硫醚 (PPS)等高新技术化纤

(粘胶纤维除外)生产

８０．纤维及非纤维用新型聚酯生产:聚对苯

二甲酸丙二醇酯 (PTT)、聚葵二甲酸乙二醇酯

(PEN)、聚对苯二甲酸环己烷二甲醇酯 (PCT)、

二元醇改性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G)

８１．利用新型可再生资源和绿色环保工艺生

产生 物 质 纤 维,包 括 新 溶 剂 法 纤 维 素 纤 维

(Lyocell)、以竹、麻等为原料的再生纤维素纤

维、聚乳酸纤维 (PLA)、甲壳素纤维、聚羟基

脂肪酸酯纤维 (PHA)、动植物蛋白纤维等

８２．尼 龙 １１、尼 龙 １２、尼 龙 １４１４、尼 龙

４６、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龙等新型聚酰胺开

发、生产

８３．子午胎用芳纶纤维及帘线生产

(十三)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８４．生物可降解塑料及其制品的开发、生产

与应用

８５．新型光生态多功能宽幅农用薄膜、无污

染可降解农用薄膜开发、生产

８６．废旧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

８７．塑料软包装新技术、新产品 (高阻隔、

多功能膜及原料)开发、生产

(十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８８．节能、环保、利废、轻质高强、高性

能、多功能建筑材料开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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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以塑代钢、以塑代木、节能高效的化学

建材品生产

９０．年产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及以上弹性体、塑

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宽幅 (２米以上)三元

乙丙橡胶防水卷材及配套材料,宽幅 (２米以

上)聚氯乙烯防水卷材,热塑性聚烯烃 (TPO)

防水卷材生产

９１．新技术功能玻璃开发、生产:屏蔽电磁

波玻璃、微电子用玻璃基板、透红外线无铅硫系

玻璃及制品、电子级大规格石英玻璃制品 (管、

板、坩埚、仪器器皿等)、光学性能优异多功能

风挡玻璃 (光透射率≥７０％)、信息技术用极端

材料及制品 (包括波导级高精密光纤预制棒石英

玻璃套管和陶瓷基板)、高纯 (≥９９９９８％)超

纯 (≥９９９９９％)水晶原料提纯加工

９２．蓝宝石基板研发和生产

９３．薄膜电池导电玻璃、太阳能集光镜玻

璃、建筑用导电玻璃生产

９４．玻璃纤维制品及特种玻璃纤维生产:低

介电玻璃纤维、石英玻璃纤维、高硅氧玻璃纤

维、高强高弹玻璃纤维、陶瓷纤维等及其制品

９５．光学纤维及制品生产:传像束及激光医

疗光纤、超二代和三代微通道板、光学纤维面

板、倒像器及玻璃光锥

９６．陶瓷原料的标准化精制、陶瓷用高档装

饰材料生产

９７．水泥、电子玻璃、陶瓷、微孔炭砖等窑

炉用环保 (无铬化)耐火材料生产

９８．多孔陶瓷生产

９９．无机非金属新材料及制品生产:复合材

料、特种陶瓷、特种密封材料 (含高速油封材

料)、特种摩擦材料 (含高速摩擦制动制品)、特

种胶凝材料、特种乳胶材料、水声橡胶制品、纳

米材料

１００．有机－无机复合泡沫保温材料生产

１０１．高技术复合材料生产:连续纤维增强

热塑性复合材料和预浸料、耐温＞３００℃树脂基

复合材料成型用工艺辅助材料、可生物降解树脂

基复合材料、增材制造用树脂基复合材料、树脂

基复合材料 (包括体育用品、轻质高强交通工具

部件)、特种功能复合材料及制品 (包括深水及

潜水复合材料制品、医用及康复用复合材料制

品)、碳/碳复合材料、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及

制品、金属基和玻璃基复合材料及制品、金属层

状复合材料及制品、压力≥３２０MPa超高压复合

胶管、大型客机航空轮胎

１０２．精密高性能陶瓷原料生产:碳化硅

(SiC)超 细 粉 体 (纯 度 ＞９９％,平 均 粒 径 ＜

１μm)、氮 化 硅 (Si３N４)超 细 粉 体 (纯 度 ＞

９９％,平均粒径＜１μm)、高纯超细氧化铝微粉

(纯度＞９９９％,平均粒径＜０５μm)、低温烧结

氧化锆(ZrO２)粉体(烧结温度＜１３５０℃)、高纯氮

化铝(AlN)粉体(纯度＞９９％,平均粒径＜１μm)、

金红石型 TiO２粉体 (纯度＞９８５％)、白炭黑

(粒径＜１００nm)、钛酸钡 (纯度＞９９％,粒径＜

１μm)

１０３．高品质人工晶体及晶体薄膜制品开发、

生产:高品质人工合成水晶 (压电晶体及透紫外

光晶体)、超硬晶体 (立方氮化硼晶体)、耐高温

高绝缘人工合成绝缘晶体 (人工合成云母)、新

型电光晶体、大功率激光晶体及大规格闪烁晶

体、金刚石膜工具、厚度０３mm 及以下超薄人

造金刚石锯片

１０４．非金属矿精细加工 (超细粉碎、高纯、

精制、改性)

１０５．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生产

１０６．珠光云母生产 (粒径３－１５０μm)

１０７．多维多向整体编制织物及仿形织物生

产

１０８．利用新型干法水泥窑、烧结墙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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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无害化处置固体废弃物

１０９．建筑垃圾再生利用

１１０．工业副产石膏等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１１１．非金属矿山尾矿综合利用的新技术开

发与应用及矿山生态恢复

(十五)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１１２．高新技术有色金属材料及其产品生产: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砷化镓、磷化镓、磷化铟、

氮化镓),高温超导材料,记忆合金材料 (钛镍、

铜基及铁基记忆合金材料),超细 (纳米)碳化

钙及超细 (纳米)晶硬质合金,超硬复合材料,

贵金属复合材料,轻金属复合材料,散热器用铝

箔,中高压阴极电容铝箔,锂电池电极用铝箔,

电解铜箔,大断面、复杂截面铝合金型材,铝合

金精密模锻件,电气化铁路架空导线,超薄铜

带,耐蚀热交换器铜合金材,高性能铜镍、铜铁

合金带,铍铜带、线、管及棒加工材,耐高温抗

衰钨丝,镁合金铸件,无铅焊料,镁合金及其应

用产品,泡沫铝,钛合金冶炼及加工,原子能级

海绵锆,钨及钼深加工产品

１１３．符合稀土新材料要求的稀土高端应用

产品加工

(十六)金属制品业

１１４．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摩托车轻

量化及环保型新材料研发与制造 (专用铝板、铝

镁合金材料、摩托车铝合金车架等)

１１５．轻金属半固态快速成形材料及其产品

研发与制造

１１６．用于包装各类粮油食品、果蔬、饮料、

日化产品等内容物的金属包装制品 (应为完整

品,容器壁厚度小于０３毫米)的制造及加工

(包括制品的内外壁印涂加工)

(十七)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７．高档数控机床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五

轴联动数控机床、数控坐标镗铣加工中心、数控

坐标磨床

１１８．１０００吨及以上多工位镦锻成型机制造

１１９．报废汽车拆解、破碎及后处理分选设

备制造

１２０．FTL柔性生产线制造

１２１．机器人及工业机器人成套系统,机器

人专用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

器、全自主编程等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末端

执行器的开发与制造

１２２．亚微米级超细粉碎机制造

１２３．４００吨及以上轮式、履带式起重机械

制造

１２４．工作压力 ≥３５MPa高压柱塞泵及马

达、工作压力≥３５MPa低速大扭矩马达的设计

与制造

１２５．工作压力≥２５MPa的整体式液压多路

阀,电液比例伺服元件制造

１２６．阀岛、功率０３５W 以下气动电磁阀、

２００Hz以上高频电控气阀设计与制造

１２７．静液压驱动装置设计与制造

１２８．压力１０MPa以上非接触式气膜密封、

压力１０MPa以上干气密封 (包括实验装置)的

开发与制造

１２９．汽车用高分子材料 (摩擦片、改型酚

醛活塞、非金属液压总分泵等)设备开发与制造

１３０．第三代及以上轿车轮毂轴承、高中档

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轴承、高速线材和板材轧机

轴承、高速铁路轴承、振动值Z４以下低噪音轴

承、各类轴承的 P４和 P２级轴承、风力发电机

组轴承、航空轴承制造

１３１．高密度、高精度、形状复杂的粉末冶

金零件及汽车、工程机械等用链条的制造

１３２．风电、高速列车用齿轮变速器,船用

可变桨齿轮传动系统,大型、重载齿轮箱的制造

１３３．耐高温绝缘材料 (绝缘等级为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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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绝缘成型件制造

１３４．蓄能器胶囊、液压气动用橡塑密封件

开发与制造

１３５．高精度、高强度 (１２９级以上)、异

形、组合类紧固件制造

１３６．微型精密传动联结件 (离合器)制造

１３７．大型轧机连接轴制造

１３８．机床、工程机械、铁路机车装备等机

械设备再制造,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医用成像设

备关键部件再制造,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再制造

１３９．１０００万像素以上或水平视场角１２０度

以上数字照相机及其光学镜头、光电模块的开发

与制造

１４０．办公机械 (含工业用途)制造:多功

能一体化办公设备 (复印、打印、传真、扫描),

打印设备,精度２４００dpi及以上高分辨率彩色打

印机头,感光鼓

１４１．电影机械制造:２K、４K 数字电影放

映机,数字电影摄像机,数字影像制作、编辑设

备

(十八)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４２．矿山无轨采、装、运设备制造:２００

吨及以上机械传动矿用自卸车,移动式破碎机,

５０００立方米/小时及以上斗轮挖掘机,８立方米

及以上矿用装载机,２５００千瓦以上电牵引采煤

机设备等

１４３．物探 (不含重力、磁力测量)、测井设

备制造:MEME地震检波器,数字遥测地震仪,

数字成像、数控测井系统,水平井、定向井、钻

机装置及器具,MWD随钻测井仪

１４４．石油勘探、钻井、集输设备制造:工

作水深大于１５００米的浮式钻井系统和浮式生产

系统及配套海底采油、集输设备

１４５．页岩气装备制造

１４６．口径２米以上深度３０米以上大口径旋

挖钻机、直径１２米以上顶管机、回拖力３００吨

以上大型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成套设备、地下连

续墙施工钻机制造

１４７．５２０马力及以上大型推土机设计与制

造

１４８．１００立方米/小时及以上规格的清淤

机、１０００吨及以上挖泥船的挖泥装置设计与制

造

１４９．防汛堤坝用混凝土防渗墙施工装备设

计与制造

１５０．土木工程结构防震减灾装置制造

１５１．水下土石方施工机械制造:水深９米

以下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等

１５２．公路桥梁养护、自动检测设备制造

１５３．公路隧道营运监控、通风、防灾和救

助系统设备制造

１５４．铁路大型施工、铁路线路、桥梁、隧

道维修养护机械和检查、监测设备及其关键零部

件的设计与制造

１５５．(沥青)油毡瓦设备、镀锌钢板等金属

屋顶生产设备制造

１５６．环保节能型现场喷涂聚氨酯防水保温

系统设备、聚氨酯密封膏配制技术与设备、改性

硅酮密封膏配制技术和生产设备制造

１５７．高精度带材轧机 (厚度精度１０微米)

设计与制造

１５８．多元素、细颗粒、难选冶金属矿产的

选矿装置制造

１５９．１００万吨/年及以上乙烯成套设备中的

关键设备制造:年处理能力４０万吨以上混合造

粒机,直径１０００毫米及以上螺旋卸料离心机,

小流量高扬程离心泵

１６０．金属制品模具 (铜、铝、钛、锆的管、

棒、型材挤压模具)设计、制造

１６１．汽车车身外覆盖件冲压模具,汽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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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板、保险杠等大型注塑模具,汽车及摩托车夹

具、检具设计与制造

１６２．汽车动力电池专用生产设备的设计与

制造

１６３．精密模具 (冲压模具精度高于００２毫

米、型腔模具精度高于００５毫米)设计与制造

１６４．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与制造

１６５．６万瓶/小时及以上啤酒灌装设备、５

万瓶/小时及以上饮料中温及热灌装设备、３６

万瓶/小时及以上无菌灌装设备制造

１６６．氨基酸、酶制剂、食品添加剂等生产

技术及关键设备制造

１６７．１０吨/小时及以上的饲料加工成套设

备及关键部件制造

１６８．楞高０７５毫米及以下的轻型瓦楞纸板

及纸箱设备制造

１６９．单张纸多色胶印机 (幅宽≥７５０毫米,

印刷速度:单面多色≥１６０００张/小时,双面多

色≥１３０００张/小时)制造

１７０．单幅单纸路卷筒纸平版印刷机印刷速

度大于７５０００对开张/小时 (７８７×８８０毫米)、

双幅单纸路卷筒纸平版印刷机印刷速度大于

１７００００对开张/小时 (７８７×８８０毫米)、商业卷

筒纸平版印刷机印刷速度大于５００００对开张/小

时 (７８７×８８０毫米)制造

１７１．多色宽幅柔性版印刷机 (印刷宽度≥

１３００毫米,印刷速度≥３５０米/秒),喷墨数字印

刷机 (出 版 用:印 刷 速 度 ≥１５０ 米/分,分 辨

率≥６００dpi;包装用:印刷速度≥３０米/分,分

辨率≥１０００dpi;可变数据用:印刷速度≥１００

米/分,分辨率≥３００dpi)制造

１７２．计算机墨色预调、墨色遥控、水墨速

度跟踪、印品质量自动检测和跟踪系统、无轴传

动技术、速度在７５０００张/小时的高速自动接纸

机、给纸机和可以自动遥控调节的高速折页机、

自动套印系统、冷却装置、加硅系统、调偏装置

等制造

１７３．电子枪自动镀膜机制造

１７４．平板玻璃深加工技术及设备制造

１７５．新型造纸机械 (含纸浆)等成套设备

制造

１７６．皮革后整饰新技术设备制造

１７７．土壤污染治理及修复设备制造

１７８．农产品加工及储藏新设备开发与制造:

粮食、油料、蔬菜、干鲜果品、肉食品、水产品

等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分级、包装、干燥等

新设备,农产品品质检测仪器设备,农产品品质

无损伤检测仪器设备,流变仪,粉质仪,超微粉

碎设备,高效脱水设备,五效以上高效果汁浓缩

设备,粉体食品物料杀菌设备,固态及半固态食

品无菌包装设备,碟片式分离离心机

１７９．农业机械制造:农业设施设备 (温室

自动灌溉设备、营养液自动配置与施肥设备、高

效蔬菜育苗设备、土壤养分分析仪器),配套发

动机功率２００千瓦以上拖拉机及配套农具,低油

耗低噪音低排放柴油机,大型拖拉机配套的带有

残余雾粒回收装置的喷雾机,高性能水稻插秧

机,棉花采摘机及棉花采摘台,适应多种行距的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液压驱动或机械驱动),

花生收获机,油菜籽收获机,甘蔗收割机,甜菜

收割机

１８０．林业设施设备制造:苗木花卉智能温

室、精准灌溉、施肥、育苗等设备,苗木干径叶

根系径流、种子活力、土壤养分等分析仪器,大

功率 (２４０KW)林地作业底盘及其配套机具,

多功能整地、植树、抚育、采伐、集材等中小型

机,困难立地造林机械,林地剩余物收集、打

捆、木片、粉碎及其综合利用机,大中型植保与

施药喷雾机,小型精准施药装备或仿生施药机器

人,林木球果采集、油料果实收获机,大中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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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移植机、灌木平茬装备、高效剪枝设备,林木

蓄积量快速测量设备

１８１．木材加工设备制造:快速色差识别技

术设备,快速实木板材量尺设备,快速结疤检测

设备,实木表面缺陷检测设备,锯木制材成套装

备技术,人造板材表面缺陷快速检测设备、在线

质量分级设备,旋切单板质量在线检测设备,实

木家具漆膜打磨粉尘处理设备、智能打磨机器

人,多色自动切换喷漆机器人,家具包装、裁

切、堆垛机器人,板式家具板件快速分拣设备,

家具制造智能仓库

１８２．林业灾情监控设备制造:林区快速救

援装备、高精度导航定位设备,无人机火情、灾

情监测预警设备,灭火、除虫设备

１８３．农作物秸秆收集、打捆及综合利用设

备制造

１８４．农用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及规模化畜禽

养殖废物的资源化利用设备制造

１８５．节肥、节 (农)药、节水型农业技术

设备制造

１８６．机电井清洗设备及清洗药物生产设备

制造

１８７．电子内窥镜制造

１８８．眼底摄影机制造

１８９．医用成像设备 (高场强超导型磁共振

成像设备、X线计算机断层成像设备、数字化彩

色超声诊断设备等)关键部件的制造

１９０．医用超声换能器 (３D)制造

１９１．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制造

１９２．图像引导适型调强放射治疗系统制造

１９３．血液透析机、血液过滤机制造

１９４．全自动生化监测设备、五分类血液细

胞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高通量

基因测序系统制造

１９５．药品质量控制新技术、新设备制造

１９６．天然药物有效物质分析的新技术、提

取的新工艺、新设备开发与制造

１９７．生物医药配套耗材生产设备研发、制

造

１９８．非PVC医用输液袋多层共挤水冷式薄

膜吹塑装备制造

１９９．应急救援装备生产制造

２００．新型纺织机械、关键零部件及纺织检

测、实验仪器开发与制造

２０１．电脑提花人造毛皮机制造

２０２．高新太阳能电池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２０３．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与监测设

备制造

２０４．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制造:耐高温及耐

腐蚀滤料、低 NOx燃烧装置、烟气脱氮催化剂

及脱氮成套装置、烟气脱硫设备、烟气除尘设

备、工业有机废气净化设备、柴油车排气净化装

置、含重金属废气处理装置

２０５．水污染防治设备制造:卧式螺旋离心

脱水机、膜及膜材料、５０kg/h以上的臭氧发生

器、１０kg/h以上的二氧化氯发生器、紫外消毒

装置、农村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含重金属废

水处理装置

２０６．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备制造:污水处

理厂污泥处置及资源利用设备、日处理量５００吨

以上垃圾焚烧成套设备、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技

术装备、垃圾填埋场防渗土工膜、建筑垃圾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装备、危险废物处理装置、垃圾填

埋场沼气发电装置、废钢铁处理设备

２０７．铝工业赤泥综合利用设备开发与制造

２０８．尾矿综合利用设备制造

２０９．废旧塑料、电器、橡胶、电池回收处

理再生利用设备制造

２１０．废旧纺织品回收处理设备制造

２１１．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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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装置制造

２１３．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制造

２１４．水生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技术、设备

制造

２１５．移动式组合净水设备制造

２１６．非常规水处理、重复利用设备与水质

监测仪器

２１７．工业水管网和设备 (器具)的检漏设

备和仪器

２１８．日产１０万立方米及以上海水淡化及循

环冷却技术和成套设备开发与制造

２１９．钢铁、造纸、纺织、石化、化工、冶

金等高耗水行业节水工业设备制造

２２０．特种气象观测及分析设备制造

２２１．地震台站、台网和流动地震观测技术

系统开发及仪器设备制造

２２２．四鼓及以上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制造

２２３．滚动阻力试验机、轮胎噪音试验室制

造

２２４．供热计量、温控装置新技术设备制造

２２５．氢能制备与储运设备及检查系统制造

２２６．新型重渣油气化雾化喷嘴、漏汽率

０５％及以下高效蒸汽疏水阀、１０００℃及以上高

温陶瓷换热器制造

２２７．海上溢油回收装置制造

２２８．低浓度煤矿瓦斯和乏风利用设备制造

２２９．洁净煤技术产品的开发与利用及设备

制造 (煤炭气化、液化、水煤浆、工业型煤)

２３０．大型公共建筑、高层建筑、石油化工

设施、森林、山岳、水域和地下设施消防灭火救

援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

２３１．智能化紧急医学救援设备制造

２３２．水文监测传感器制造

２３３．核反应堆主工艺设备设计、研发和制

造

(十九)汽车制造业

２３４．汽车发动机制造及发动机研发机构建

设:升功率不低于７０千瓦的汽油发动机、升功

率不低于５０千瓦的排量３升以下柴油发动机、

升功率不低于４０千瓦的排量３升以上柴油发动

机、燃料电池和混合燃料等新能源发动机

２３５．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关键技术研发:

双离 合 器 变 速 器 (DCT)、无 级 自 动 变 速 器

(CVT)、电控机械变速器 (AMT)、汽油发动

机涡轮增压器、粘性连轴器 (四轮驱动用)、自

动变速器执行器 (电磁阀)、液力缓速器、电涡

流缓速器、汽车安全气囊用气体发生器、燃油共

轨喷射技术 (最大喷射压力大于２０００帕)、可变

截面涡轮增压技术 (VGT)、可变喷嘴涡轮增压

技术 (VNT)、达到中国第六阶段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发动机排放控制装置、智能扭矩管理系统

(ITM)及耦合器总成、线控转向系统、颗粒捕

捉器、低地板大型客车专用车桥、吸能式转向系

统、大中型客车变频空调系统、汽车用特种橡胶

配件,以及上述零部件的关键零件、部件

２３６．汽车电子装置制造与研发:发动机和

底盘电子控制系统及关键零部件,车载电子技术

(汽车信息系统和导航系统),汽车电子总线网络

技术,电子控制系统的输入 (传感器和采样系

统)输出 (执行器)部件,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电

子控制器,嵌入式电子集成系统、电控式空气弹

簧,电子控制式悬挂系统,电子气门系统装置,

电子组合仪表,ABS/TCS/ESP系统,电路制动

系统 (BBW),变速器电控单元 (TCU),轮胎

气压 监 测 系 统 (TPMS),车 载 故 障 诊 断 仪

(OBD),发动机防盗系统,自动避撞系统,汽

车、摩托车型试验及维修用检测系统,自动驾驶

系统、车载电子操作系统、车载电子操作系统应

用程序开发 (APP)、抬头显示技术、智能网联

汽车 避 让 转 向 辅 助 系 统、 碰 撞 报 警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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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W)、自动制动控制系统 (ABC)、自动紧急

制动系统 (AEB)、车联网技术

２３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及研发:

能量型动力电池单体;电池正极材料 (比容量≥

１８０mAh/g,循环寿命２０００次不低于初始放电

容 量 的 ８０％), 电 池 负 极 材 料 (比 容 量 ≥

５００mAh/g,循环寿命２０００次不低于初始放电

容量的８０％)、电池隔膜 (厚度≤１２μm,孔隙

率３５％~６０％);电池管理系统,电机控制器,

电动汽车电控集成;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系统 (高

效区:８５％工作区效率≥８０％),车用 DC/DC

(输入 电 压 １００V~４００V),大 功 率 电 子 器 件

(IGBT,电压等级≥７５０V,电流≥３００A);插电

式混合动力机电耦合驱动系统;燃料电池发动机

(质量比功率≥３５０W/kg)、燃料电池堆 (体积比

功率≥３kW/L)、膜电极 (铂用量≤０３g/kW)、

质子交换膜 (质子电导率≥００８S/cm)、双极板

(金属双极板厚度≤１２mm,其他双极板厚度≤

１６mm)、低铂催化剂、碳纸 (电阻率≤３mΩ

cm)、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泵、氢气引射器、

增湿 器、燃 料 电 池 控 制 系 统、升 压 DC/DC、

７０MPa氢瓶、车载氢气浓度传感器;电动汽车

用热泵空调;电机驱动控制专用３２位及以上芯

片 (不 少 于 ２ 个 硬 件 内 核, 主 频 不 低 于

１８０MHz,具备硬件加密等功能,芯片设计符合

功能安全 ASILC 以上要求);一体化电驱动总

成 (功率密度≥２５kW/kg);高速减速器 (最

高输入转速≥１２０００rpm,噪声低于７５dB)

２３８．车载充电机 (满载输出工况下效率≥

９５％)、双向车载充电机、非车载充电设备 (输

出电压２５０V~９５０V,电压范围内效率≥８８％)

和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高适用性无线充

电、移动充电技术开发及装备制造

２３９．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及研发:传

感器、车载芯片、中央处理器、车载操作系统和

信息控制系统、车网通信系统设备、视觉识别系

统、高精度定位装置、线控底盘系统;新型智能

终端模块、多核异构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全天候

复杂交通场景高精度定位和地图技术、传感器融

合感知技术、车用无线通信关键技术、基础云控

平台技术;新型安全隔离架构技术、软硬件协同

攻击识别技术、终端芯片安全加密和应用软件安

全防护技术、无线通信安全加密技术、安全通讯

及认证授权技术、数据加密技术;测试评价体系

架构研发,虚拟仿真、实车道路测试等技术和验

证工具,整车级和系统级测试评价方法,测试基

础数据库建设

(二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２４０．达到中国摩托车第四阶段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大排量 (排量＞２５０ml)摩托车发动机排

放控制装置制造

２４１．民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干线、

支线飞机,通用飞机

２４２．民用飞机零部件制造与维修

２４３．民用直升机设计与制造

２４４．民用直升机零部件制造

２４５．地面、水面效应航行器制造及无人机、

浮空器设计与制造

２４６．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航空辅助动力

系统设计、制造与维修

２４７．航空航天用新型材料开发、生产

２４８．民用航空机载设备设计与制造

２４９．航空地面设备制造:民用机场设施、

民用机场运行保障设备、飞行试验地面设备、飞

行模拟与训练设备、航空测试与计量设备、航空

地面试验设备、机载设备综合测试设备、航空制

造专用设备、航空材料试制专用设备、民用航空

器地面接收及应用设备、运载火箭地面测试设

备、运载火箭力学及环境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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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民用卫星设计与制造,民用卫星有效

载荷制造

２５１．民用卫星零部件制造

２５２．星上产品检测设备制造

２５３．豪华邮轮及深水 (３０００米以上)海洋

工程装备的设计

２５４．海底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的设计

２５５．船舶低、中速柴油机及其零部件的设

计

２５６．船舶舱室机械的设计

２５７．船舶通讯导航设备的设计

２５８．游艇的设计

２５９．智能船舶的设计及相关智能系统的研

发

(二十一)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２６０．１００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关键

辅机设备制造:安全阀、调节阀

２６１．钢铁行业烧结机脱硝技术装备制造

２６２．火电设备的密封件设计、制造

２６３．燃煤电站、水电站设备用大型铸锻件

制造

２６４．水电机组用关键辅机设备制造

２６５．输变电设备及关键组部件制造

２６６．新能源发电成套设备或关键设备制造:

光伏发电、光热发电、地热发电、潮汐发电、波

浪发电、垃圾发电、沼气发电、２５兆瓦及以上

风力发电设备

２６７．斯特林发电机组制造

２６８．直线和平面电机及其驱动系统开发与

制造

２６９．高技术绿色电池制造:动力镍氢电池、

锌镍蓄电池、钠盐电池、锌银蓄电池、锂离子电

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等

２７０．电动机采用直流调速技术的制冷空调

用压缩机、采用CO２自然工质制冷空调压缩机、

应用可再生能源 (空气源、水源、地源)制冷空

调设备制造

２７１．太阳能空调、采暖系统、太阳能干燥

装置制造

２７２．生物质干燥热解系统、生物质气化装

置制造

２７３．交流调频调压牵引装置制造

(二十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２７４．高清数字摄录机、数字放声设备制造

２７５．TFT－LCD、OLED、AMOLED、激

光显示、量子点、３D 显示等平板显示屏、显示

屏材料制造 (６代及６代以下 TFT－LCD 玻璃

基板除外)

２７６．电子书材料 (电子墨水屏等)的研发

与制造

２７７．直径２００mm 以上硅单晶及抛光片生产

２７８．３００mm 以上大硅片的制造

２７９．大屏幕彩色投影显示器用光学引擎、

光源、投影屏、高清晰度投影管和微显投影设备

模块等关键件制造

２８０．数字音、视频编解码设备,数字广播

电视演播室设备,数字有线电视系统设备,数字

音频广播发射设备,数字电视上下变换器,数字

电视地面广播单频网 (SFN)设备,卫星数字电

视上行站设备制造

２８１．集成电路设计,线宽２８纳米及以下大

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制造,０１１微米及以下模拟、

数模集成电路制造,MEMS和化合物半导体集

成 电 路 制 造 及 BGA、PGA、FPGA、CSP、

MCM 等先进封装与测试

２８２．大中型电子计算机、万万亿次高性能

计算机、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大型模拟仿真系

统、工业控制机及控制器制造

２８３．量子、类脑等新机理计算机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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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制造

２８４．超 大 规 模 集 成 电 路 制 造 用 刻 蚀 机、

PVD、CVD、氧化炉、清洗机、扩散炉、MFC

等

２８５．芯片封装设备制造

２８６．计算机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及板卡制造

２８７．图形图像识别和处理系统制造

２８８．大容量光、磁盘驱动器及其部件开发

与制造

２８９．１００TB及以上存储系统制造、８TB及

以上SSD固态硬盘制造及智能化存储设备制造

２９０．计算机辅助设计 (三维 CAD)、电子

设计自动化 (EDA)、辅助测试 (CAT)、辅助

制造 (CAM)、辅助工程 (CAE)系统及其他计

算机应用系统制造

２９１．软件产品开发、生产

２９２．电子专用材料开发与制造 (光纤预制

棒开发与制造除外)

２９３．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模具制

造

２９４．新型电子元器件制造:片式元器件、

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混

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新型

机电元件、高分子固体电容器、超级电容器、无

源集成元件、高密度互连积层板、单层、双层及

多层挠性板、刚挠印刷电路板及封装载板、高密

度高细线路 (线宽/线距≤００５mm)柔性电路

板

２９５．触控系统 (触控屏幕、触控组件等)

制造及组装

２９６．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设

备研发与制造

２９７．发光效率１４０lm/W 以上高亮度发光二

极管、发光效率１４０lm/W 以上发光二极管外延

片 (蓝 光)、发 光 效 率 １４０lm/W 以 上 且 功 率

２００mW 以上白色发光管制造

２９８．高密度数字光盘机用关键件开发、生

产

２９９．可录类光盘生产

３００．３D打印设备及其关键零部件研发与制

造

３０１．卫星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３０２．光通信测量仪表、速率４０Gbps及以上

光收发器制造

３０３．超宽带 (UWB)通信设备制造

３０４．无线局域网 (含支持 WAPI)、广域网

设备制造

３０５．１００Gbps及 以 上 速 率 时 分 复 用 设 备

(TDM)、密集波分复用设备 (DWDM)、宽带

无源网络设备 (包括 EPON、GPON、WDM－

PON等)、下一代 DSL芯片及设备、光交叉连

接 设 备 (OXC)、 自 动 光 交 换 网 络 设 备

(ASON)、４０Gbps以上SDH 光纤通信传输设备

制造

３０６．基于IPv６的下一代互联网系统设备、

终端设备、检测设备、软件、芯片开发与制造

３０７．第四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基

站、核心网设备以及网络检测设备开发与制造

３０８．应用于第五代移动终端 (手机、汽车、

无人机、虚拟现实与增强显示等)的视觉传感器

(数字相机、数字摄像头、３D 传感器、激光雷

达、毫米波雷达等)及其核心元组件 (光学镜片

与镜头、激光器、感光芯片、马达、光电模块

等)的开发与制造

３０９．云计算设备、软件和系统开发

３１０．整机处理能力大于６４Tbps (双向)

的高端路由器、交换容量大于４０Tbps的交换机

开发与制造

３１１．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设备制造

３１２．基于声、光、电、触控等计算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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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中医药电子辅助教学设备,虚拟病理、生

理模型人设备的开发与制造

(二十三)仪器仪表制造业

３１３．土壤墒情监测设备制造

３１４．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与装置制造: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大型可编程控制器 (PLC),

两相流量计,固体流量计,新型传感器及现场测

量仪表

３１５．大型精密仪器、高分辨率显微镜 (分

辨率小于２００nm)开发与制造

３１６．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电流表制造 (显

示量程七位半以上)

３１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装置制造

３１８．安全生产新仪器设备制造

３１９．VXI 总 线 式 自 动 测 试 系 统 (符 合

IEEE１１５５国际规范)制造

３２０．煤矿井下监测及灾害预报系统、煤炭

安全检测综合管理系统开发与制造

３２１．工程测量和地球物理观测设备制造

３２２．环境监测仪器制造

３２３．无线远传智能水表制造

３２４．水库大坝安全智能监控仪器制造

３２５．水文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和防洪预

警仪器及设备制造

３２６．海洋勘探监测仪器和设备制造

３２７．市政管网和输水管道渗漏监测仪器制

造

３２８．核仪器、仪表研发和制造

(二十四)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３２９．煤炭洗选及粉煤灰 (包括脱硫石膏)、

煤矸石等综合利用

３３０．全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

３３１．废旧电器电子产品、汽车、机电设备、

橡胶、金属、电池回收处理

３３２．赤泥及其他冶炼废渣综合利用

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３３．单机６０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电

站的建设、经营

３３４．采用背压型热电联产、热电冷多联产、

３０万千瓦及以上超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电

站的建设、经营

３３５．缺水地区单机６０万千瓦及以上大型空

冷机组电站的建设、经营

３３６．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洁净煤发

电项目的建设、经营

３３７．单机３０万千瓦及以上采用流化床锅炉

并利用煤矸石、中煤、煤泥等发电项目的建设、

经营

３３８．发电为主的大型水电站及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经营

３３９．核电站的建设、经营

３４０．新能源电站 (包括太阳能、风能、地

热能、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生物质能等)

建设、经营

３４１．重要负荷中心且气源有保障地区天然

气调峰电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的建设、经营

３４２．燃气发电与可再生发电互补系统开发

与应用

３４３．电网的建设、经营

３４４．使用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驱动

的区域供能 (冷、热)项目的建设、经营

３４５．海水 利 用 (海 水 直 接 利 用、海 水 淡

化)、苦咸水利用

３４６．供水厂建设、经营

３４７．再生水厂建设、经营

３４８．污水处理厂建设、经营

３４９．机动车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建设、经

营

３５０．加氢站建设、经营

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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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铁路干线路网及铁路专用线的建设、

经营

３５２．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资源型

开发铁路和支线铁路及其桥梁、隧道、轮渡和站

场设施的建设、经营

３５３．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基础设施综合维

修

３５４．公路、独立桥梁和隧道的建设、经营

３５５．公路货物运输公司

３５６．港口公用码头设施的建设、经营

３５７．民用机场的建设、经营

３５８．公共航空运输公司

３５９．农、林、渔业通用航空公司

３６０．国际海上运输公司

３６１．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

３６２．输油 (气)管道、油 (气)库的建设、

经营

３６３．煤炭管道运输设施的建设、经营

３６４．自动化高架立体仓储设施,包装、加

工、配送业务相关的仓储一体化设施建设、经营

３６５．与快递服务相关科技装备及绿色包装

研发应用

六、批发和零售业

３６６．一般商品的共同配送、鲜活农产品冷

链物流和特殊药品低温配送等物流及相关技术服

务的提供和运用

３６７．农村连锁配送

３６８．托盘及集装单元共用系统建设、经营

七、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６９．电子商务系统开发与应用服务

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７０．国际经济、科技、环保、物流信息、

商务、会计、税务咨询服务

３７１．工程咨询服务

３７２．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

理和维护、信息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后台服务、

财务结算、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数据处理

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３７３．创业投资企业

３７４．知识产权服务

３７５．家庭服务业

九、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７６．生物工程与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生物

质能源开发技术

３７７．智能器件、机器人、神经网络芯片、

神经元传感器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７８．同位素、辐射及激光技术

３７９．海洋开发及海洋能开发技术、海洋化

学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

技术、海洋医药与生化制品开发技术

３８０．海洋监测技术 (海洋浪潮、气象、环

境监测)、海底探测与大洋资源勘查评价技术

３８１．综合利用海水淡化后的浓海水制盐、

提取钾、溴、镁、锂及其深加工等海水化学资源

高附加值利用技术

３８２．海上石油污染清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及

相关产品开发,海水富营养化防治技术,海洋生

物爆发性生长灾害防治技术,海岸带生态环境修

复技术

３８３．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８４．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技术、企业生产

排放物的再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８５．环境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

３８６．清洁生产技术开发与服务

３８７．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技术开

发与服务

３８８．绿色建筑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

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

用、室内环境与运行管理综合技术开发与利用

３８９．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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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０．化纤生产及印染加工的节能降耗、三

废治理新技术

３９１．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９２．防沙治沙与沙荒修复技术

３９３．草畜平衡综合管理技术

３９４．现代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技

术开发与应用

３９５．农药新型施药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９６．民用卫星应用技术

３９７．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３９８．研究开发中心

３９９．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企业孵化中

心

４００．物联网技术开发与应用

４０１．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创

意产业

４０２．城乡规划编制服务 (城市、镇总体规

划服务除外)

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０３．河道、湖泊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和管理保护与经营

４０４．城市封闭型道路的建设、经营

４０５．城市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的建设、

经营

４０６．垃圾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厂

(焚烧厂、填埋场)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

经营

４０７．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经营

４０８．出租车、有轨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

系统的建设及运营

十一、教育

４０９．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１０．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服务机构

４１１．养老机构

４１２．医疗机构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１３．演出场所经营

４１４．体育场馆经营、健身、竞赛表演及体

育培训和中介服务

４１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信息服务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山西省

１．牧草饲料作物种植及深加工

２．小杂粮、马铃薯种植及产品开发、生产

３．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４．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５．矿区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工程

６．非金属矿 (高岭土、石灰石、硅石、石

英砂)综合利用 (勘探、开采除外)

７．煤层气和煤炭伴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８．煤制液体燃料生产

９．焦炭副产品综合利用

１０．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１１．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１２．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１３．高档玻璃制品、高技术陶瓷 (含工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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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

１４．特殊品种 (超白、超薄、在线Low－E、

中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５．不锈钢制品生产

１６．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离合器、

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椅、电机及控制系

统、主动安全及自动驾驶控制系统、燃料电池系

统

１７．高速列车用钢、非晶带材等钢铁新材料

的开发、生产

１８．铝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

１９．钢丝绳芯橡胶输运带生产

２０．液压技术系统及模具生产

２１．旱地、山地中小农业机械及配套机具制

造

２２．三轴以上联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及

配套数控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装置、功能部

件、刀具、量具、量仪及高档磨具磨料生产

２３．大型煤矿综采设备和防爆机电产品生产

２４．核电物料转运设备及其配套件生产

２５．新型医疗器械设备及医用材料生产加工

２６．第三代及后续移动通信系统手机零部件

生产

２７．洗中煤、焦炉煤气余热发电、供热等综

合利用

２８．火电厂废弃物等的综合利用

２９．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０．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３１．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３２．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３．中等高等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３４．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３５．艺术表演培训和中介服务及文化用品、

设备等产业化开发

３６．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

１．标准化设施蔬菜基地、集约化蔬菜育苗

场建设

２．绿色农畜产品 (乳、肉、绒、皮毛、粮

油、马铃薯、果蔬)生产及加工

３．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

退田还湖、退耕还湿、荒漠化防治等国家重点生

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４．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中低产田改造、盐碱地改良等技术开发与应用

５．铜、铅、锌、镁、铝等有色金属精深加

工

６．非金属矿 (高岭土、红柱石、膨润土、

白云石、石墨、珍珠岩、沸石)综合利用、精加

工及应用 (勘探、开采除外)

７．棉、毛、绒、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

针织及服装生产加工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８．煤层气和煤炭伴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９．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开发和利用 (列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１０．利用乙烯与氯气通过氧氯化法生产３０

万吨/年以上PVC,废盐酸制氯气等综合利用技

术开发及利用

１１．高性能硅油、硅橡胶、树脂,高品质氟

树脂,高性能氟橡胶,含氟精细化学品和高品质

含氟无机盐等开发、生产

１２．硅材料生产及其应用

１３．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内蒙古道地药材和特色蒙药材种植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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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濒危药用植物保育基地建设、种子种苗基地

建设、道地药材提取物工厂研发中心建设

１４．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

容器材料及日用玻璃制品及代表民族特色的旅游

商品纪念品生产

１５．碳纤维产品生产及其应用

１６．天然气压缩机 (含煤层气压缩机)制造

１７．蒙医药、蒙医医疗设备研究与开发

１８．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９．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２０．大型储能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 (蓄能电

池、抽水蓄能技术、空气储能技术、风电与后夜

供热等)

２１．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２．洗中煤、焦炉煤气余热发电、供热等综

合利用

２３．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４．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５．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６．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７．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２８．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２９．文化演出场所建设、艺术表演培训等服

务

３０．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体育赛事运营及体

育健身休闲服务

３１．健康医疗旅游开发

３２．冰雪、森林、草原、沙漠生态旅游资源

开发、建设和经营

３３．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辽宁省

１．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２．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后续

产业开发

３．镁、锆石加工及综合利用

４．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５．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６．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７．金属包装、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

设备制造

８．环保设备 (大气、污水、固废处理设备)

制造及其解决方案应用

９．智能测控装置及关键零部件制造

１０．高档数控机床伺服装置制造

１１．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汽车主被动安全保护装置、汽车启停电机、

新能源汽车驱动装置及控制系统

１２．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１３．高精度铜、铝及合金板带材深加工

１４．非易失性存储器设计、研发及制造

１５．数字医疗系统、社区护理、个人健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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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相关产品开发与应用

１６．大型储能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 (蓄能电

池、抽水蓄能技术、空气储能技术、风电与后夜

供热等)

１７．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１８．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１９．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０．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１．节约用水技术改造、技术研发和推广应

用

２２．数字视听与数字家庭产品 (有线电视网

络、网络视听节目服务除外)

２３．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２４．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资源枯竭型

城市资源精深加工和接续产业等项目

吉林省

１．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２．谷子、高粱、燕麦、藜麦、绿豆、红小

豆等杂粮杂豆农产品开发、生产

３．人参、鹿茸、山葡萄、果仁、山野菜、

蓝莓、菌类、林蛙、柞蚕、蜂蜜等长白山特色生

态食品、饮品的开发和加工

４．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５．硅藻土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 (勘探、开

采除外)

６．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７．褐煤蜡萃取

８．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９．草铵膦及草铵膦中间体的开发、生产

１０．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１．碳纤维原丝、碳纤维生产及其生产所需

辅助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生产

１２．玄武岩纤维新材料的生产、开发

１３．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４．铝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

１５．LED、新型元器件等节能产品

１６．现代中药制品生产

１７．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１８．冰雪体育和旅游用品生产

１９．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

２０．换热器设备的生产制造

２１．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２２．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半挂车、自卸

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车)制造 (须执

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２３．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２４．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５．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６．汽车金融服务

２７．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８．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２９．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０．冰雪旅游资源开发及滑雪场、酒店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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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施建设、经营

３１．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２．温泉资源开发及温泉度假村建设、经营

３３．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４．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

３５．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资源枯竭型

城市资源精深加工和接续产业等项目

黑龙江省

１．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矿区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工程

４．利用境外资源的木材加工

５．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６．日处理甜菜３０００吨及以上甜菜制糖及副

产品综合利用

７．马铃薯深加工

８．绿色食品生产

９．营养性豆奶粉、传统豆制品、功能性蛋

白产品、大豆磷脂等非转基因大豆制品生产和加

工

１０．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１１．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及代表

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纪念品生产

１２．冰雪体育和旅游用品生产

１３．工艺陶瓷生产

１４．石墨的高端应用和精深加工

１５．非金属矿 (高岭土、石灰石、硅石、石

英砂)综合利用 (勘探、开采除外)

１６．硅基及光伏新材料开发、生产

１７．钛矿冶炼及钛制品加工

１８．切削刀具、量具、刃具制造

１９．现代农业装备及配套农机具的生产:大

马力拖拉机配套零部件、水稻插秧机及其他种植

机械、玉米收获机、谷物联合收获机、其他收获

机及配套零部件

２０．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２１．燃气轮机研发与制造

２２．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２３．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２４．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２５．核电装备的生产:核电电机、电缆、核

岛堆内构件等关键配套部件研发生产

２６．电网智能管理控制系统设备制造

２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８．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９．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３０．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１．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３２．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３３．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４．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５．文化演出、艺术表演培训和中介服务等

产业化开发

３６．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体育赛事运营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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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健身休闲服务

３７．森林、冰雪旅游资源开发及滑雪场建

设、经营

３８．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９．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配

套设施建设

４０．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资源枯竭型

城市资源精深加工和接续产业等项目

安徽省

１．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２．高岭土、煤层气 (瓦斯)、矿井水及天然

焦等煤炭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勘探、开采除外)

３．非金属矿 (方解石、膨润土、高岭土、

凹凸棒粘土、石灰石、石英砂)综合利用 (勘

查、开采除外)

４．绿色食品生产

５．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６．皮鞋、运动鞋等整鞋制造

７．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８．煤焦油深加工

９．纳米材料等新材料研发与制造

１０．耐火材料生产

１１．铜、锌、铝等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及综合

利用

１２．高档无缝钢管、石油油井管制造

１３．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１４．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５．利用木薯、麻风树、橡胶籽等非粮植物

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 (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生产

１６．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卡车轮胎、

无内胎载重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

系列)、大轮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

航空轮胎及农用子午胎

１７．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铝基复合材料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

中控盘总成、座椅

１８．新型干法水泥成套设备制造

１９．电动叉车、３０吨以上液压挖掘机及零

部件开发与制造

２０．燃气轮机研发与制造

２１．５００万吨/年及以上矿井、薄煤层综合

采掘设备,１０００万吨级/年及以上大型露天矿关

键装备;大型冶金成套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用分

散型控制系统 (DCS)

２２．难选金属矿产选矿设备和大型冶金成套

设备制造

２３．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２４．家用电器、家电用板材及零部件制造

２５．半导体照明材料上下游产品及相关设备

的研发与制造

２６．集成电路材料、装备、芯片制造及化合

物半导体材料、器件研发、制造

２７．平板显示屏及上下游材料、零部件、装

备的研发与制造

２８．智能语音、量子通信等设备研发与制造

２９．工程勘察设计、平面设计和自动控制系

统设计等创意产业

３０．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３１．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３２．高等教育机构

３３．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４．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６３—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７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营

３５．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江西省

１．脐橙、蜜桔、甜柚、茶叶、光皮树、油

茶、苎麻、竹、山药、荞头、莲、葛等特色、优

势植物及道地药材和药食两用作物种植及深加工

２．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３．铜矿选矿、伴生元素提取及精深加工及

循环利用

４．高岭土、粉石英、硅灰石、海泡石、化

工用白云石等非金属矿产品精深加工

５．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６．木质家具设计、利用境外木材资源的木

质家具加工

７．皮鞋、运动鞋等整鞋制造

８．单条化学木浆３０万吨/年及以上、化学机

械木浆１０万吨/年及以上、化学竹浆１０万吨/年

及以上的林纸一体化生产线及相应配套的纸及纸

板生产线(新闻纸、铜版纸除外)建设,采用清洁生

产工艺、以非木纤维为原料、单条１０万吨/年及以

上的纸浆生产线建设

９．年产１０万吨以上利用木薯类植物的生物

液体燃料生产

１０．利用钨、镍、钴、钽、铌等稀有金属资

源深加工、应用产品生产及循环利用

１１．利用乙烯与氯气通过氧氯化法生产３０

万吨/年以上PVC,废盐酸制氯气等综合利用技

术开发及利用

１２．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研发与生

产,满足我国重大、多发性疾病防治需求的通用

名药物首次开发和利用

１３．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特种

陶瓷等高技术陶瓷的研发与生产

１４．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５．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１６．通讯终端产品及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

１７．新型电子元器件覆铜板制造

１８．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１９．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２０．空调、高效节能压缩机及零部件生产

２１．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２．半导体芯片上下游产品研发与生产

２３．半导体照明材料上下游产品及相关设备

的研发与制造

２４．锂电池等锂产品生产专用设备的研发与

制造

２５．光学部件及镀膜技术的研发、应用及制

造

２６．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７．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８．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９．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０．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１．养生休闲服务、休闲旅游等休闲产业

３２．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河南省

１．优质粮油、茶、柳条等种植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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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３．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４．镁、锌精深加工

５．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６．煤层气 (煤矿瓦斯)抽采和利用技术产

品开发、生产

７．超硬材料产品生产

８．铝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

９．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１０．数字化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１１．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２．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３．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１４．三轴以上联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及

配套数控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装置、功能部

件、刀具、量具、量仪及高档磨具磨料生产

１５．３００马力以上配备无级变速器轮式拖拉

机,３００马力以上拖拉机关键零部件制造:无级

变速拖拉机发动机、变速箱、液力联合控制系

统、双输入双输出无级调速装置

１６．５００万吨/年及以上矿井、薄煤层综合

采掘设备,１０００万吨级/年及以上大型露天矿关

键装备;１２０００米及以上深井钻机、极地钻机、

高位移性深井沙漠钻机、沼泽难进入区域用钻

机、海洋钻机、车装钻机、特种钻井工艺用钻机

等钻机成套设备

１７．电能综合管理自动化设备制造

１８．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的

技术开发、生产

１９．空调、电冰箱、高效节能压缩机及零部

件制造

２０．生物医药技术开发、生产

２１．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２２．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３．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经营

２４．公路货运场站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２５．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６．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７．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２８．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９．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３０．中等高等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３１．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２．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３．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４．健康医疗旅游开发

３５．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湖北省

１．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２．茶叶种植、加工及收购服务

３．保护性耕作技术开发与应用

４．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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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高档纺织品及服装工艺技术开发

６．无纺布及医用纺织品生产

７．动植物药材、保健品资源的开发、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植物花叶根茎产品研发、籽粒榨

油深加工

８．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９．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１０．铜矿及其他有色金属产品延伸加工及循

环利用

１１．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２．空调、高效节能压缩机及零部件制造

１３．汽车零部件开发与制造:六档以上自动

变速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

灯系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

钢、铝镁合金、碳纤维、复合塑料、粉末冶金、

高强度复合纤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

控盘总成、座椅、燃油共轨喷射系统相关产品、

涡轮增压发动机、电机及控制系统、主动安全及

自动驾驶控制系统

１４．车用压缩氢气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

瓶

１５．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６．三轴以上联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及

配套数控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装置、功能部

件、刀具、量具、量仪及高档磨具磨料生产

１７．特种钢丝绳、钢缆 (平均抗拉强度＞

２２００MPa)制造

１８．激光医疗设备开发与制造

１９．光电子技术和产品 (含光纤预制棒、半

导体发光二极管LED)开发与制造

２０．医药化工原料废气、废液、废渣的综合

利用

２１．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开发和建设

２２．生物质能开发、生产和利用

２３．大型储能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 (蓄能电

池、抽水蓄能技术、空气储能技术、风电与后夜

供热等)

２４．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５．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６．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７．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８．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２９．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０．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湖南省

１．蔬菜、水果、畜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

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开发和建设

４．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５．皮鞋、运动鞋等整鞋制造

６．竹木家具制造

７．高性能混凝土掺和剂

８．锰锌精深加工

９．铋化合物生产

１０．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特种

陶瓷等高技术陶瓷的研发与生产

１１．天然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１２．激素类药物深度开发

１３．特种 (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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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超厚等)优质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４．高端建筑用热轧无缝钢管、核电用管、

超临界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及成品油套管等大口

径钢管材加工

１５．新型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

１６．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７．硬质合金精深加工

１８．双金属高速锯切工具

１９．汽车零部件及汽车电子装置开发与制

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

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统、LED 前照灯、轻量

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

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维等)、离合器、液压减

震器、中控盘总成、座椅、燃油共轨喷射系统相

关产品、涡轮增压发动机、电机及控制系统、主

动安全及自动驾驶控制系统

２０．三轴以上联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及

配套数控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装置、功能部

件、刀具、量具、量仪及高档磨具磨料生产

２１．３０吨以上液压挖掘机、６米及以上全断

面掘进机、３２０马力及以上履带推土机、６吨及

以上装载机、６００吨及以上架桥设备 (含架桥

机、运梁车、提梁机)、４００吨及以上履带起重

机、１００吨及以上全地面起重机、钻孔１００毫米

以上凿岩台车、４００千瓦及以上砼冷热再生设

备、１米宽及以上铣刨机;关键零部件:动力换

挡变速箱、湿式驱动桥、回转支承、液力变矩

器、为电动叉车配套的电机、电控、压力２５兆

帕以上液压马达、泵、控制阀

２２．６０C及以上混凝土输送泵、５０米及以上

混凝土泵车、混凝土布料机、混凝土搅拌运输

车、混凝土喷射机械手;起升机械:塔式起重

机、５０米及以上高空作业车、５０吨级以上轮胎

吊;路面机械:１２米及以上沥青路面摊铺机、４

吨以上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２６吨以上全液压

压路机、垃圾收运和处理设备及系统等产品

２３．大型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动力换挡变

速箱、湿式驱动桥、回转支承、液力变矩器、为

电动叉车配套的电机、电控、压力２５兆帕以上

液压马达、泵、控制阀

２４．新型橡胶机械成套设备制造

２５．电子产品整机、光电子、电子材料、电

子元器件、零部件的开发和制造

２６．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８．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９．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３０．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１．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２．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３．文化演出场所建设、艺术表演培训等服

务

３４．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体育赛事运营及体

育健身休闲服务

３５．健康医疗旅游开发

３６．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广西自治区

１．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２．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后续

产业开发

３．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生产

４．营养性豆奶粉、传统豆制品、功能性蛋

白产品、大豆磷脂等非转基因大豆制品生产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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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５．日处理甘蔗５０００吨及以上的蔗糖精深加

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６．松香深加工

７．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８．石墨烯技术研发及应用

９．不锈钢制品生产

１０．铜、铝合金材料及制品生产

１１．锌、锡、锑、钨、锰、铟等金属精深加

工

１２．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陶瓷、特种

陶瓷等高技术陶瓷的研发与生产

１３．生物医药技术开发、生产

１４．医疗器械设备研究与开发,医用材料生

产与加工

１５．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６．利用木薯、麻风树、橡胶籽等非粮植物

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 (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生产

１７．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８．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９．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２０．甘蔗种植机、甘蔗收获机等农机具研发

及制造

２１．大型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动力换挡变

速箱、湿式驱动桥、回转支承、液力变矩器、为

电动叉车配套的电机、电控、压力２５兆帕以上

液压马达、泵、控制阀

２２．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３．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４．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５．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６．会展服务业

２７．中等高等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２８．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９．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０．养生休闲服务、民族文化开发、休闲旅

游等休闲产业

３１．健康医疗旅游开发

３２．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海南省

１．农作物、畜禽优良品种选育和种苗生产

２．水产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３．海防林恢复、天然林保护、节水灌溉和

旱作节水等技术、开发与应用

４．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５．海南省中药、民族药的研发、生产

６．海底矿物勘查、开采

７．旅游工艺品创意设计及生产

８．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开发和利用 (列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９．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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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子午胎

１０．邮轮制造

１１．游艇的设计、制造和维修

１２．深水海洋工程设备制造

１３．高尔夫用具制造

１４．光电子技术和产品 (含光纤预制棒、半

导体发光二极管LED)开发与制造

１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及

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

１６．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１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１８．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１９．国际航线邮轮服务

２０．国际船舶代理、外轮理货

２１．国际会议展览业

２２．旅行社

２３．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２４．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５．第三方船舶管理

２６．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７．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８．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２９．电影院的建设、经营

３０．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３１．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２．演出经纪机构

３３．文艺表演团体

３４．演出场所经营

３５．娱乐场所经营

３６．健康医疗旅游、体育旅游开发

３７．乡村民宿、旅居车旅游的开发和经营及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９．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４０．海洋、热带雨林生态旅游资源 (国家禁

止外商投资的自然保护区等除外)开发、经营及

其配套设施建设

重庆市

１．农林牧渔特色产业发展、技术研发、产

品加工及出口

２．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生产和开发 (列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３．聚氨酯主要原料、组合料,高性能、高

附加值聚氨酯、工程塑料及下游新材料创新应用

产品开发和生产

４．石墨烯、碳纤维 (复合材料)等碳系材

料的生产设备 (气象沉淀、碳化烧结等)的研发

制造,石墨烯、碳纤维 (含复合材料)等碳系材

料的研发生产及终端产品制造

５．铝、镁精深加工

６．页岩气装备制造和油气技术工程服务

７．环保设备 (大气、污水、固废处理设备)

制造及其解决方案应用

８．排气量２５０ml及以上高性能摩托车整车

９．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０．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以及列入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

业化重点领域指南»的子午线轮胎关键原材料

１１．汽车零部件制造:满足国六排放标准及

以上的增压直喷汽油机/清洁高效柴油机/驱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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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零部件 (离合器、减振器、双质量飞轮)、六

档以上自动变速箱 (AT、DCT、AMT)、座椅、

传动轴、电动转向系统零部件、新能源专用发动

机/变速器;新能源车用动力锂电池、驱动电机、

电控系统、电制动、电仪表、能量回收系统、电

空调、远程监控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传动/安全/

车身/行驶/信息控制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自动驾驶控制系统等智能汽车关键部

件;DPF、GPF、SCR 等 发 动 机 后 处 理 系 统、

替代燃料发动机 ECU 控制策略及软硬件、全新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底盘及车身;行业精密生产

装备和相关基础设施生产制造;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

强度复合纤维等)、行业共性技术平台 (汽车风

洞、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评价、安全测试评价、轻

量化、行业数据库、全球研发中心等)建设等

１２．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燃气轮机、内燃机研

发及制造

１３．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１４．线宽０２５微米以下大规模数字集成电

路制造

１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的

技术开发、生产

１６．显示屏、芯片制造用电子特气、化合物

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生产与应用

１７．新型医疗器械设备及医用材料生产加工

１８．５００千伏及以上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研

发及制造

１９．三级能效以上节能环保型家电整机,压

缩机、电机、变频器、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生

产,无线输电、裸眼３D、体感输入等新技术开

发

２０．半导体照明材料上下游产品及相关设备

的研发与制造

２１．二氧化碳回收、一氧化碳等特殊工业气

体制备及应用

２２．FINEX技术及高速、无头连轧

２３．高精度、高可靠性过程测量仪表,智能

传感器

２４．会展服务业

２５．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６．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２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８．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２９．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０．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１．旅行社经营、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

发和经营及其配套设施建设

四川省

１．农林牧渔特色产业发展、技术研发、产

品加工及出口 (包括中药、红薯、柠檬,水果酿

酒等)

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４．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５．以境外木、藤为原材料的高端家具生产

６．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

制造

７．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生产和开发 (列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８．含氟精细化学品和高品质含氟无机盐生

产

９．特殊品种 (超白、超薄、在线 Low－E、

中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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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石墨的高端应用和精深加工

１１．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２．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无内胎载重

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５５系列)、大轮

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上),航空轮胎及

农用子午胎

１３．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１４．３０吨以上液压挖掘机、６米及以上全断

面掘进机、３２０马力及以上履带推土机、６吨及

以上装载机、６００吨及以上架桥设备 (含架桥

机、运梁车、提梁机)、４００吨及以上履带起重

机、１００吨及以上全地面起重机、钻孔１００毫米

以上凿岩台车、４００千瓦及以上砼冷热再生设

备、１米宽及以上铣刨机;关键零部件:动力换

挡变速箱、湿式驱动桥、回转支承、液力变矩

器、为电动叉车配套的电机、电控、压力２５兆

帕以上液压马达、泵、控制阀

１５．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１６．大型储能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 (蓄能电

池、抽水蓄能技术、空气储能技术、风电与后夜

供热等)

１７．３０００KW 以上大型、重型燃气轮机高温

部件及控制系统研发制造

１８．半导体照明材料上下游产品及相关设备

的研发与制造

１９．精密电子注塑产品开发、生产

２０．液晶电视、数字电视、节能环保电冰

箱、智能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制造

２１．TFT－LCD、OLED等平板显示屏、显

示屏材料制造

２２．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及

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

２３．新型电子元器件制造:高速、敏感电子

(气)连接器制造和开发

２４．医疗及康复用器械、设备及关键部件开

发、生产

２５．天然气压缩机 (含煤层气压缩机)制造

２６．环保设备制造及其解决方案应用

２７．工业尾矿及工业生产废弃物及低品位、

复杂、难处理矿的资源化利用

２８．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与装置制造:现

场总线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 (PLC),两相

流量计,固体流量计,新型传感器及现场测量仪

表

２９．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０．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３１．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３２．道路运输

３３．卫生咨询、健康管理、医疗知识等医疗

信息服务

３４．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５．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３６．艺术表演培训和中介服务及文化用品、

设备等产业化开发

３７．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贵州省

１．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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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马铃薯、魔芋等产品深加工

４．畜禽、辣椒、苦荞、山药、核桃深加工

５．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６．钛冶炼

７．用先进技术对固定层合成氨装置进行优

化节能技改

８．利用甲醇开发 M１００新型动力燃料及合

成氨生产尾气发展新能源

９．利用工业生产二氧化碳废气发展工业级、

食品级二氧化碳

１０．己二酸生产

１１．采用先进技术建设３０万吨/年及以上煤

制合成氨及配套尿素项目

１２．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１３．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４．铝等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１５．高性能铝合金系列产品开发

１６．新型短流程钢铁冶炼技术开发及应用

１７．非高炉冶炼技术 (直接还原法)

１８．磨料磨具产品生产

１９．新型凿岩钎具的开发及用钢材料生产

２０．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２１．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２２．有特色优势的特种工程机械、架桥铺路

机械、破碎机械、液压基础件、数控机床、节能

环保装备、４MW 燃汽轮机及以下产品等开发及

制造

２３．复式永磁电机抽油机系列化开发和产业

化

２４．复杂地质条件的矿用开采、掘进、提

升、井下运输等特种设备及产品的开发与制造

２５．适用于西部山区的轻便、耐用、低耗中

小型耕种收和植保、节水灌溉、小型抗旱设备及

粮油作物、茶叶、特色农产品等农业机械开发与

制造

２６．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８．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９．演出经纪机构

３０．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１．茅台生态带综合保护及赤水河流域遥感

技术应用示范

３２．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云南省

１．咖啡、茶叶、油茶的种植、开发、培育、

销售、深加工及新品种的育种和推广

２．新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

３．天然香料香精生产技术开发及制造

４．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５．高原湖泊保护、污染治理

６．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开发与应用

７．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８．水果、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

种植和深加工

９．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开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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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特色食用资源开发及应用

１１．符合生态与环保要求的亚麻加工、开发

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１２．利用木薯、麻风树、橡胶籽等非粮植物

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 (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生产

１３．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１４．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１５．以境外木、藤为原料的高端家具生产

１６．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１７．民族特需品、特色工艺品及包装容器材

生产

１８．工业大麻加工开发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１９．生物医药技术开发、生产

２０．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２１．生物质能发电设备制造

２２．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３．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２４．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５．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６．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艺术表演培训、中

介服务,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自然保护区和国际

重要湿地的建设、经营除外)

２８．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西藏自治区

１．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开发与应用

３．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

４．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

５．牛羊绒、皮革产品深加工及藏毯生产

６．花卉与苗圃基地的建设经营

７．林下资源的培植技术研发和林下产品深

加工

８．青稞、牧草等农作物新技术的开发利用

９．高原特色食品资源开发利用

１０．天然药、原料药、中成药的深加工

１１．藏药新品种、新剂型产品生产

１２．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

容器材料、日用玻璃制品及极具藏民族特色的旅

游商品纪念品生产

１３．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１４．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１５．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１６．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１７．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１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配

套设施建设

１９．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陕西省

１．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

２．小杂粮、马铃薯、红薯、辣椒、苦荞、

山药、核桃种植及产品开发、生产及深加工

３．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水源地保

护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４．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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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开发与应用

５．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６．动植物药材资源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７．煤炭分制利用:煤制甲醇一烯烃及下游

煤制芳烃一乙二醇聚酯生产

８．煤炭液化制油品及化学品生产

９．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的生产与开发 (列

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１０．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１．钒冶炼及钒合金制品生产加工

１２．铝、镁、钛金属精深加工

１３．动物专用抗菌原料药 (包括抗生素、化

学合成类)、动物疫苗生产

１４．新型医疗器械设备及医用材料生产加工

１５．高炉煤气能量回收透平装置设计制造

１６．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７．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

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统、LED 前照灯、离合

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椅、轻量化材

料应用

１８．集成电路及生产设备研发生产

１９．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及

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

２０．柔性显示屏、显示屏材料生产

２１．接触显示和通讯终端产品及零部件的研

发与生产

２２．汽车加气站建设和运营

２３．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４．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２６．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

２７．中等高等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２８．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２９．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０．体育赛事运营及体育健身休闲服务

３１．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２．养生休闲服务、民族文化开发、休闲旅

游等休闲产业

３３．旅行社

３４．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３５．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资源枯竭型

城市资源精深加工和接续产业等项目

甘肃省

１．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２．瓜果、蔬菜、花卉种子的开发、生产

３．特色中药材的种植、养殖及加工,中药

材 GAP生产基地建设

４．天然气下游化工产品生产和开发 (列入

«天然气利用政策»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除外)

５．石油及化学产业的延伸加工

６．化工原料废气、废液、废渣的综合利用

７．医疗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发、生产

８．铝、铜、镍等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９．石油钻采、炼化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

１０．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１．不锈钢制品生产

１２．高性能铝合金系列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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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新型短流程钢铁冶炼技术开发及应用

１４．汽车零部件制造:六档以上自动变速

箱、商用车用高功率密度驱动桥、随动前照灯系

统、LED 前照灯、轻量化材料应用 (高强钢、

铝镁合金、复合塑料、粉末冶金、高强度复合纤

维等)、离合器、液压减震器、中控盘总成、座

椅

１５．太阳能发电及设备制造业

１６．中等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１７．动漫创作、制作及衍生品开发

１８．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１９．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２０．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青海省

１．高原动植物资源保护、种养与加工利用

２．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

水土保持及水生态综合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

后续产业开发 (涉及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的建

设、经营的除外)

３．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光伏农业技术开发与应用

４．有机天然农畜产品基地建设和产品精深

加工

５．耐火材料生产

６．石英、石膏等优势非金属矿产品及深加

工制品 (勘探、开采除外)

７．铜、铝、镁等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８．钛金属精深加工

９．铝基、镁基、钛基、锂基及镍基等新型

金属合金材料的研发及生产

１０．中、藏药新品种、新剂型产品生产

１１．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２．聚甲醛、聚苯硫醚等工程塑料生产

１３．烯烃下游精深加工产品

１４．工业尾矿及工业生产废弃物及低品位、

复杂、难处理矿的资源化利用

１５．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６．半导体照明材料上下游产品及相关设备

的研发与制造

１７．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１８．光伏发电系统集成技术开发与应用

１９．锂电产品生产及专用设备研发与制造

２０．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１．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２．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

２３．城市及农村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

设、经营

２４．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体育赛事运营及体

育健身休闲服务

２５．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宁夏自治区

１．马铃薯种子生产

２．瓜果、蔬菜、花卉种子的选育生产

３．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

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４．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开发与应用

５．枸杞、葡萄、马铃薯等种植及深加工

６．沙生中药材、沙区生态经济林、沙区瓜

果、沙区设施农业、沙料建材、沙区新能源和沙

漠旅游休闲等沙产业

７．饲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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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牛乳蛋白、干酪素等高端乳制品深加工

９．特种陶瓷生产加工 (含碳化硅、氮化硅、

碳化硼等)

１０．碳基材料、碳纤维开发、生产

１１．采用节能低成本工艺的多晶硅、单晶硅

生产

１２．半导体材料 (含半导体晶片、晶圆等)

的生产及加工

１３．钽、铌等稀有金属材料的精深加工

１４．铝合金、镁合金、硅、锰合金等新材料

的研发及生产

１５．高性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全钢子午轮

胎、无内胎载重子午胎,低断面和扁平化 (低于

５５系列)、大轮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 (１５吋以

上),航空轮胎及农用子午胎

１６．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１７．三轴以上联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及

配套数控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装置、功能部

件、刀具、量具、量仪及高档磨具磨料生产

１８．５００万吨/年及以上矿井、薄煤层综合

采掘设备,１０００万吨级/年及以上大型露天矿关

键装备

１９．太阳能发电系统、风力发电场建设及运

营

２０．特殊环境自动控制、智能化仪器、仪

表、阀门技术开发

２１．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２．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３．旅行社

２４．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２５．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新疆自治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１．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

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后续产业开发

２．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技术、保护性耕作

技术、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的开发与应用

３．营养健康型大米、小麦粉 (食品专用米、

发芽糙米、留胚米、食品专用粉、全麦粉及营养

强化产品等)及制品的开发、生产,传统主食工

业化生产

４．优质番茄、甜菜、香梨、葡萄、西甜瓜、

红枣、核桃、杏子、石榴和枸杞等优质特色农产

品的种植及深加工

５．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建设及葡萄酒生产

６．高档营养配方、优质工业乳粉、奶酪、

酪蛋白、奶油、炼乳、酸奶等固态、半固态乳制

品生产

７．饲料加工

８．亚麻、沙棘、薰衣草的种植及其制品生

产

９．棉、毛、麻、丝、化纤的高档纺织、针

织及服装加工生产和相关产品的研发、检测

１０．蛭石、云母、石棉、菱镁矿、石灰石、

红柱石、石材等非金属矿产的综合利用 (勘探、

开发除外)

１１．石墨的高端应用和精深加工

１２．煤炭加工应用技术开发

１３．油气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１４．放空天然气回收利用

１５．民族特色药用植物种植、加工和制药新

工艺开发

１６．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容器

材料、日用玻璃制品及手工地毯、玉雕、民族刺

绣等民族特色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生产

１７．特殊品种(超白、超薄、在线 Low－E、中

—９４—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２７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空、超厚)优质浮法玻璃技术开发及深加工

１８．直径２００mm 以上硅单晶及抛光片、多

晶硅生产

１９．铜、锌、铝等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２０．汽车整车制造,专用汽车 (不包括普通

半挂车、自卸车、罐式车、厢式车和仓栅式汽

车)制造 (须执行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

２１．杂粮加工专用设备开发、生产

２２．太阳能、风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２３．石油及采矿等特种设备制造

２４．智能电网设备、电气成套控制系统设备

制造

２５．小型清雪设备制造

２６．钢铁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脱硫石

膏、煤粉灰、电石渣综合利用及制品、污水净化

处理成套设备制造

２７．宽带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限于中国入

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

２８．公路旅客运输公司

２９．商业连锁经营、跨区域代理经营等新型

流通业

３０．物流业务相关的仓储设施建设和商贸服

务

３１．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中心和大宗商品进出

口分拨物流中心建设

３２．城市燃气、热力和供排水管网建设、经

营

３３．旅游景区 (点)保护、开发和经营及其

配套设施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１６号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经第１２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快递市场秩序,保护用户

合法权益,加强寄递安全管理,规范和便利智能

快件箱寄递服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

法»、«快递暂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的提供、使用

等活动及对其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智能快件箱,是指提供快件收

寄、投递服务的智能末端服务设施,不包括自助

存取非寄递物品的设施、设备.

第三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以下邮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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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以下统称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智能快件

箱寄递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提供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应当保

护用户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寄递安全.

邮政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以及鼓励竞争、促进发展的原

则.

第五条　支持将智能快件箱纳入公共服务设

施相关规划和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住

宅小区、高等院校、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

布局智能快件箱.

第六条　运营智能快件箱提供寄递服务的企

业 (以下简称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和使用智能

快件箱提供寄递服务的企业 (以下简称智能快件

箱使用企业)应当具备与快件收寄、投递业务相

适应的服务能力.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

符合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

定申请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第七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自智能快

件箱提供寄递服务之日起２０日内,向智能快件

箱所在地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为智能快件箱办

理快递末端网点备案.

第八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在箱体外

表显著位置标明该智能快件箱的名称、地址等基

本情况;智能快件箱有编号的,应当标明编号.

第九条　智能快件箱具备接收交寄物品功能

的,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为实名收寄提供技

术条件和技术服务;智能快件箱具备投递快件功

能的,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为收件人验收、

拒收快件提供技术条件.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保存交寄、收寄、

投递、领取和拒收退件等操作记录;通过智能快

件箱查验寄件人身份的,应当保存查验结果.

鼓励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设置快件包装回收

装置和设施,提供快件包装回收服务.

第十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安装监控

设备,监控交寄、收寄、投递、领取等操作的全

过程和智能快件箱周围环境.

第十一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收寄快件

的,应当告知寄件人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

目,并通过智能快件箱提醒寄件人阅读快递服务

合同条款、遵守禁止寄递和限制寄递物品的有关

规定.

第十二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保证智

能快件箱正常使用,对其已投入运营的智能快件

箱进行维护,及时处理异常情况.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技术措施

保障数据安全,维护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

输等正常运行.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服务异常、中

断等情况的,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立即采取

补救措施,并告知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

第十三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依法保

护用户的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

失.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向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用户使用智能快件箱寄递

服务的信息.

第十四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撤除已备案

的智能快件箱的,按照快递末端网点撤销备案的

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智能快件

箱使用企业为不同主体的,应当书面明确各方在

服务人员管理、快件寄递、注意事项通知、数据

管理、快件安全、信息安全、纠纷处理等方面的

责任.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与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

中止合作的,应当协商并采取措施保护用户的合

法权益.

第十六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不得向智能

快件箱使用企业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授予使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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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件箱收寄或者投递快件的权限.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准确

记录向快递从业人员分配智能快件箱使用权限的

情况并及时更新.

第十七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应当建立智

能快件箱使用管理制度,明确收寄验视、实名收

寄等操作规范,以及服务时限、服务质量、安全

保障等事项.

第十八条　寄件人使用智能快件箱交寄快件

的,应当依法如实提供寄递详情单信息,接受身

份查验;通过查验后,将未封装的交寄物品放至

智能快件箱的箱体内.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智能快件箱

运营企业不得开放智能快件箱接收交寄物品的功

能:

(一)监控设备未运行或者被遮挡的;

(二)交寄物品、交寄行为被遮挡的;

(三)国家规定涉及安全保障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取出寄件人

使用智能快件箱交寄的物品时,应当比对交寄记

录,确认无误后,依法当场验视并封装.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委托智能快件箱运营企

业查验寄件人身份、登记寄件人身份信息和交寄

物品信息的,不免除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实名收

寄的义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应当对通过智能快件箱

收寄的快件作出标识,并重点进行安全检查.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智能快件

箱使用企业不得收寄,当场将交寄物品退回至智

能快件箱,并告知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

(一)交寄物品与交寄信息不一致的;

(二)寄件人身份未经查验或者未登记身份

信息的;

(三)国家规定涉及安全保障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

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收件人

不同意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的,智能快件箱

使用企业应当按照快递服务合同约定的名址提供

投递服务.寄件人交寄物品时指定智能快件箱作

为投递地址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快件出现外包装明显破损、重

量与寄递详情单记载明显不符等情况的,智能快

件箱使用企业不得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

寄递详情单注明快件内件物品为生鲜产品、

贵重物品的,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不得使用智能

快件箱投递,与寄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按照约定

将快件放至智能快件箱的,应当及时通知收件人

取出快件,告知收件人智能快件箱名称、地址、

快件保管期限等信息.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委托智能快件箱运营企

业通知收件人取出快件的,不免除前款规定的智

能快件箱使用企业的义务.

第二十五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合理

设置快件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件人收

费.

第二十六条　快件延误、损毁、内件短少

的,收件人可以当场拒绝签收,并按照智能快件

箱运营企业的提示将快件退回智能快件箱.

第二十七条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

快件箱提供寄递服务过程中,发现禁止寄递或者

限制寄递物品的,应当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使用信息技

术加强对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经营活动的日常监

督检查,可以依法要求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报告

以下经营情况:

(一)智能快件箱布放位置、数量;

(二)智能快件箱寄递快件数量、种类;

(三)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操作记录、监控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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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邮政管理部门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对邮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智能

快件箱运营企业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

绝、阻挠.

第二十九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未按照本

办法第七条规定向邮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由邮政

管理部门依照 «快递暂行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未按照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标明智能快件箱有关信息的,由邮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５０００

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未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

二款规定保存操作记录、查验结果的,由邮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违反本办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向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以

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授予使用权限的,邮政管理部

门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违反本办

法第十九条规定开放智能快件箱接收交寄物品功

能的,邮政管理部门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交寄物品与交寄信息不一致,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仍予收寄的,邮政管理部门

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运营、使用智能末端服务设施

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参照本办法执行;法律、

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对邮政普遍服务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１７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经第

１２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

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

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６年第３５号)作如

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第二项第三目修改为: “经设

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

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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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 (使用总质量４５００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二、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中的 “工

商行政”修改为 “市场监督”.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 “使用总质

量４５００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

经营的,无需按照本规定申请取得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及 «道路运输证».”

四、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修改为:“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要求其聘用

的车辆驾驶员随车携带按照规定要求取得的 «道

路运输证».”

五、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

为:“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聘用按照规定要

求持有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

六、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营运驾驶员应当按照规定驾驶与其从业资格类

别相符的车辆.驾驶营运车辆时,应当随身携带

按照规定要求取得的从业资格证.”

七、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条,第二款修

改为:“鼓励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采用电子合同、

电子运单等信息化技术,提升运输管理水平.”

八、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将其中

的 “货运车辆”修改为 “配发 «道路运输证»的

货运车辆”.

九、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四条、第五十

九条改为第六十条,将其中的 “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者”修改为 “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

十、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修改为 “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十一、删去第六十七条.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３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　　

　　交 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　　

　　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１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　　

　　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货物运输和道路货物运

输站 (场)经营活动,维护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

序,保障道路货物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货物运输

和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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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

运输站 (场)经营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是指为社会

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货物运输活

动.道路货物运输包括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货物

专用运输、道路大型物件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

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专用运输,是指使用集

装箱、冷藏保鲜设备、罐式容器等专用车辆进行

的货物运输.

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 (以下简

称 “货运站”),是指以场地设施为依托,为社

会提供有偿服务的具有仓储、保管、配载、信息

服务、装卸、理货等功能的综合货运站 (场)、

零担货运站、集装箱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经营场

所.

第三条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应当

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

便民.

第四条　鼓励道路货物运输实行集约化、网

络化经营.鼓励采用集装箱、封闭厢式车和多轴

重型车运输.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货物运输

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

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六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

的运输车辆:

１．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 «道路运输车辆

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２．车辆其他要求:

(１)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

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

(２)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

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

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３)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

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１．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２．年龄不超过６０周岁;

３．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

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

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 (使用

总质量４５００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

员除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等.

第七条　申请从事货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货运站房、

生产调度办公室、信息管理中心、仓库、仓储库

棚、场地和道路等设施,并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

(二)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安全、消防、

装卸、通讯、计量等设备;

(三)有与其经营规模、经营类别相适应的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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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

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

以下材料:

(一)«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见附件

１).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和委托书.

(三)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

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

等内容.

(四)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

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申请从事货运站经营的,应当依法

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

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

料:

(一)«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申请表»

(见附件２);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和委托书;

(三)经营道路货运站的土地、房屋的合法

证明;

(四)货运站竣工验收证明;

(五)与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的身份证明、专业证书;

(六)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

本.

第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和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和货运站经营的行政许可.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货运经

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

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对货运站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

日起１５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

件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应当出具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决

定书» (见附件３),明确许可事项.在１０日内

向被许可人颁发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注明经营范围.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货运站

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

«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

(见附件４),明确许可事项.在１０日内向被许

可人颁发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 «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上注明经营范围.

对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不予许可的,

应当向申请人出具 «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第十三条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承诺书的要求

投入运输车辆.购置车辆或者已有车辆经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核实并符合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向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 «道路运输证».

第十四条 　使用总质量４５００千克及以下普

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规

定申请取得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 «道路运

输证».

第十五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设立子公司

的,应当向设立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经营

许可;设立分公司的,应当向设立地的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报备.

第十六条　从事货运代理 (代办)等货运相

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

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并持有关登记证件到设立地

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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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需

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之日３０日前告

知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并办理有关注销

手续.

第十八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许可事

项、扩大经营范围的,按本章有关许可规定办

理.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变更名称、地

址等,应当向作出原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备案.

第三章　货运经营管理

　　第十九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货

物运输经营,不得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件.

第二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对从业

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

识、操作规程培训.

第二十一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在其重型货运车辆、牵引车上安

装、使用行驶记录仪,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驾

驶人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４个小时.

第二十二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要求

其聘用的车辆驾驶员随车携带按照规定要求取得

的 «道路运输证».

«道路运输证»不得转让、出租、涂改、伪

造.

第二十三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聘用

按照规定要求持有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

第二十四条　营运驾驶员应当按照规定驾驶

与其从业资格类别相符的车辆.驾驶营运车辆

时,应当随身携带按照规定要求取得的从业资格

证.

第二十五条　运输的货物应当符合货运车辆

核定的载质量,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

要求.禁止货运车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超限、超

载运输.

禁止使用货运车辆运输旅客.

第二十六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运输大型

物件,应当制定道路运输组织方案.涉及超限运

输的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 «超限运输车辆

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的车辆,应

当按照规定装置统一的标志和悬挂标志旗;夜间

行驶和停车休息时应当设置标志灯.

第二十八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得运输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运输的货物.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在受理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限运、凭证运输的货物时,应当查验并确认

有关手续齐全有效后方可运输.

货物托运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办理限运、凭证运输手续.

第二十九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得采取

不正当手段招揽货物、垄断货源.不得阻碍其他

货运经营者开展正常的运输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货物变质、腐烂、短少或者损失.

第三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和货物托运

人应当按照 «合同法»的要求,订立道路货物运

输合同.

鼓励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采用电子合同、电

子运单等信息化技术,提升运输管理水平.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实行封闭式运输.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货

物脱落、扬撒等情况发生.

第三十二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制定

有关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突

发公共事件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当

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车辆和设备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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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第三十三条　发生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公

共卫生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者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

统一调度、指挥.

第三十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严格

遵守国家有关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

得恶意压价竞争.

第四章　货运站经营管理

　　第三十五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按照经营许

可证核定的许可事项经营,不得随意改变货运站

用途和服务功能.

第三十六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依法加强安

全管理,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健全和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对出站车辆进行安全检

查,防止超载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出

站,保证安全生产.

第三十七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按照货物的

性质、保管要求进行分类存放,危险货物应当单

独存放,保证货物完好无损.

第三十八条　货物运输包装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的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作业,包装物和包装技

术、质量要符合运输要求.

第三十九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

业务操作规程进行货物的搬运装卸.搬运装卸作

业应当轻装、轻卸,堆放整齐,防止混杂、撒

漏、破损,严禁有毒、易污染物品与食品混装.

第四十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价格

规定,在经营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严

禁乱收费.

第四十一条　进入货运站经营的经营业户及

车辆,经营手续必须齐全.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公平对待使用货运站的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

事经营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者进站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十二条　货运站经营者不得垄断货源、

抢装货物、扣押货物.

第四十三条　货运站要保持清洁卫生,各项

服务标志醒目.

第四十四条　货运站经营者经营配载服务应

当坚持自愿原则,提供的货源信息和运力信息应

当真实、准确.

第四十五条　货运站经营者不得超限、超载

配货,不得为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证照不全

者提供服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运输车

辆装卸国家禁运、限运的物品.

第四十六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制定有关突

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当包括报告

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车辆和设备的储备以及处

置措施等内容.

第四十七条　货运站经营者应当建立和完善

各类台账和档案,并按要求报送有关信息.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货运站经营活动的监督检

查.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

责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

当定期对配发 «道路运输证»的货运车辆进行审

验,每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车辆技术等级

评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和违章记录

等.

审验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 «道

路运输证»审验记录中或者IC卡注明;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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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重点在货运站、货物集散地对道路货物运

输、货运站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此外,根据

管理需要,可以在公路路口实施监督检查,但不

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不得双向

拦截车辆进行检查.

第五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２名以上人员参加,并

向当事人出示交通运输部统一制式的交通行政执

法证件.

第五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可以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和复制

有关材料.但是,应当保守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

商业秘密.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或者资料.

第五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在货运站、

货物集散地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货运车辆

有超载行为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装载符合标

准后方可放行.

第五十四条　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在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管辖区域外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

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将当事人的违法

事实、处罚结果记录到 «道路运输证»上,并抄

告作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第五十五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

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过程中,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将

其违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后,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拒不履行的,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将其拒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通知违法车辆车籍所在地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作为能否通过车辆年度审验和

决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的重要依据.

第五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 «道路

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货运车

辆可以予以暂扣,并出具 «道路运输车辆暂扣凭

证»(见附件５).对暂扣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

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违法当事人应当在暂扣凭证规定时间内到指

定地点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

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２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２万元的,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

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的;

(三)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和

货运站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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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

定携带 «道路运输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２０元以上２００

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货运站经营者

已不具备开业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存在重大运

输安全隐患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限

期责令改正;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要求改正且情

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或者吊销其相应的经营范围.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或者吊销其相应的经营范围:

(一)强行招揽货物的;

(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

撒的.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

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２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１万元的,处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货运站经营许可,擅自从事货

运站经营的;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

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货运站经营的;

(三)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货运站经营的.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货运站经营者对

超限、超载车辆配载,放行出站的,由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１万元以上３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货运站经营者擅

自改变道路运输站 (场)的用途和服务功能,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３０００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整

改,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

(一)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货运车辆上

安装符合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

置的;

(二)大型物件运输车辆不按规定悬挂、标

明运输标志的;

(三)发生公共突发性事件,不接受当地政

府统一调度安排的;

(四)因配载造成超限、超载的;

(五)运输没有限运证明物资的;

(六)未查验禁运、限运物资证明,配载禁

运、限运物资的.

第六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相应

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照本规定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

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货物运输和货

运站经营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道路

运输车辆的;

(五)违法扣留运输车辆、 «道路运输证»

的;

(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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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违法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从事国际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危险货物运输活动,除一般

行为规范适用本规定外,有关从业条件等特殊要

求应当适用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国际道路运输管理

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第六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规定发

放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和 «道路运输证»,

可以收取工本费.工本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省级

人民政府财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核定.

第六十九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起

施行.交通部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９日发布的 «道路货

物运输业户开业技术经济条件 (试行)» (交运

发 〔１９９３〕５３１号)、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日发布的

«道路零担货物运输管理办法»(交公路发 〔１９９６〕

１０３９号)、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２日发布的 «道路货物

运单使用和管理办法» (交通部令１９９７年第４

号)、２００１年４月５日发布的 «道路货物运输企

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 (试行)»(交公路发 〔２００１〕

１５４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２．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申请

表

３．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决定

书

４．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行政

许可决定书

５．道路运输车辆暂扣凭证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１２　号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２０１９年第９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局 长　　肖亚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１２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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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反垄断法第十条第二款规

定,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以下统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本规定所称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市场监管总

局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第三条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对下列滥用行政

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调查,提出依法处

理的建议 (以下简称查处):

(一)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

(二)省级人民政府实施的;

(三)案情较为复杂或者市场监管总局认为

有必要直接查处的.

前款所列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

为,市场监管总局可以指定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查

处.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时,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范围,

或者虽属于本部门查处范围,但有必要由市场监

管总局查处的,应当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

第四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

施下列行为,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

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

务 (以下统称商品):

(一)以明确要求、暗示、拒绝或者拖延行

政审批、重复检查、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等方

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

营者提供的商品;

(二)通过限制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形式、

组织形式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

买、使用特定投标人提供的商品;

(三)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通过设置项目

库、名录库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

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

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的其他行

为.

第五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

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

(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

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实行

歧视性补贴政策;

(二)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

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

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措施,阻碍、限制外地商品

进入本地市场;

(三)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采取专门针对

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备案,或者对外地商品实

施行政许可、备案时,设定不同的许可或者备案

条件、程序、期限等,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

本地市场;

(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置关卡、通

过软件或者互联网设置屏蔽等手段,阻碍、限制

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运往外地市

场;

(五)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

行为.

第六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

施下列行为,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

的招标投标活动:

(一)不依法发布信息;

(二)明确外地经营者不能参与本地特定的

招标投标活动;

(三)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歧视性的资质要求

或者评审标准;

(四)通过设定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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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技

术和商务条件,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

标投标活动;

(五)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

标投标活动的其他行为.

第七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

施下列行为,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

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一)拒绝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

分支机构;

(二)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对外地经营者

在本地投资的规模、方式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地

址、商业模式等进行限制;

(三)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

的分支机构在投资、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税费

缴纳等方面规定与本地经营者不同的要求,在安

全生产、节能环保、质量标准等方面实行歧视性

待遇;

(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

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其他行为.

第八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

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

行为.

第九条　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以规

定、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会议纪要

等形式,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

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

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

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

施.

第十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职权,或者通

过举报、上级机关交办、其他机关移送、下级机

关报告等途径,发现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制竞争行为.

第十一条　对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

构举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二条　举报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

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

查.书面举报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举报人的基本情况;

(二)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

(三)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

为的相关事实和证据;

(四)是否就同一事实已向其他行政机关举

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所管辖案件

的受理.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收到举报材料或

者发现案件线索的,应当在７个工作日内将相关

材料报送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对于被举报人信息不完整、相关事实不清晰

的举报,受理机关可以通知举报人及时补正.

第十四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经过对涉嫌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必要调查,决定

是否立案.

当事人在上述调查期间已经采取措施停止相

关行为,消除相关后果的,可以不予立案.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立案之日起７个工

作日内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

第十五条　立案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及

时进行调查,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收集、调取证据.

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总局在查处涉嫌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可以委托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调查.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涉嫌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可以委托下级市场监管

部门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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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委托范围内,以委

托机关的名义进行调查,不得再委托其他行政机

关、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调查.

第十七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涉嫌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可以根据需要

商请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助调查,相关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有权陈述意

见.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

第十九条　经调查,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构

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可以向

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在调查期间,当事人主动采取措施停止相关

行为,消除相关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结

束调查.

经调查,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不构成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应当结束调查.

第二十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向有关上级机关

提出依法处理建议的,应当制作行政建议书.行

政建议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主送单位名称;

(二)被调查单位名称;

(三)违法事实;

(四)被调查单位的陈述意见及采纳情况;

(五)处理建议及依据;

(六)反垄断执法机构名称、公章及日期.

前款第五项规定的处理建议应当具体、明

确,可以包括停止实施有关行为、废止有关文件

并向社会公开、修改文件的有关内容并向社会公

开文件的修改情况等.

第二十一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提出依法

处理的建议或者结束调查前,应当向市场监管总

局报告.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后７个工作日内,

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行为的,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市场监管总局应当加强对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行为的指导和监督,统一执法标准.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市场监管总

局相关规定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

为.

第二十三条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实施的

调查,当事人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信息,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

据,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反垄断

执法机构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等反映情

况.

第二十四条　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规定处

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第４１号公布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

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 制 竞 争 行 为 程 序 规 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第５５号公布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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